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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批准发布《普通高等学校

建筑规划面积指标》的通知

建标［１９９２］２４５号

国务院各有关部门，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计划单列市计委（计经委）、建委（建设厅）、教委（高教

局）：

根据国家计委计标［１９８７］２３２３号文和建设部、国家计委［９０］建标字第５１９号文的要求，按照国家计
委计综合［１９８９］３０号文的安排，由国家教委负责修订的《普通高等学校建筑规划面积指标》，业经有关部
门会审，现批准为全国统一指标，自１９９２年８月１日起施行。

有关文化艺术院校的建筑规划面积指标，可根据本规划指标的原则，结合具体情况，由文化部另行

制订，并报建设部和国家教委备案。

本规划指标的管理及解释工作，由国家教委负责。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 设 部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计划委员会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教育委员会

１９９２年５月３日



修 订 说 明

普通高等学校建筑规划面积指标是根据国家计委计标（１９８７）２３２３号《关于制订工程项目建设标准
的几点意见》、计综合（１９８９）３０号《一九八九年工程项目建设标准等制订计划》和建设部、国家计委（９０）
建标字第５１９号《关于工程项目建设标准编制工作暂行办法》的要求，由我委负责，具体由计划建设司对
原教育部１９７９年１２月颁发并经国家计委、国家建委审定的《一般高等学校校舍规划面积定额（试行）》
以及１９８４年４月原教育部印发的《关于调整补充“一般高等学校校舍规划面积定额”的意见》进行修订
而成。

修订的过程中，我委委托国务院各有关部（委）对本系统普通高等学校实验室的规划建筑面积指标

提出了修订建议；委托辽宁省教委、湖北省教委、四川省教委、清华大学建筑学院、上海市高教局、上海市

高教建筑设计院分别对图书馆、实验室、计算中心、生活福利及其他附属用房、学生食堂、教工食堂、风雨

操场、学生活动用房等项校舍的规划建筑面积指标提出了修订建议。我委组织了编制组对全国普通高

等学校校舍的现状作了抽样调查及实地调查，并在综合分析研究的基础上，完成了征求意见稿，征求各

部门各地区和各有关单位的意见，最后，由我委召开全国审查会议，会同各有关部门审查定稿。

本规划指标共分四章，包括总则、大学专门学院校舍规划建筑面积指标、高等专科学校校舍规划建

筑面积指标和普通高等学校规划建设用地指标。

在执行本规划指标的过程中，请各单位注意总结经验，积累资料。如发现需要修改和补充之处，请

将意见和有关资料寄国家教委计划建设司（北京市西单大木仓３７号，邮政编码１００８１６），以便今后修订
时参考。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教育委员会

１９９１年１１月２０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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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了加强普通高等学校工程规划建设的科学管理，改善教学工作条件，促进教育质量的不

断提高，适应普通高等教育事业发展的需要，制订本规划指标。

第二条 本规划指标是编制、评估、审批普通高等学校总体设计任务书、校园总体规划和建设用地

计划的重要依据，也是有关部门监督检查普通高等学校工程规划建设标准的尺度。

第三条 本规划指标中的校舍规划建筑面积指标适用于新建、改建、扩建的一般普通高等学校；规

划建设用地指标适用于新建的一般普通高等学校。重点普通高等学校、以培养少数民族学生为主的普

通高等学校、两地办学的普通高等学校及有特殊需要的普通高等学校，经主管部门批准后，可酌情提高

某些教学和生活用房的规划指标。

第四条 普通高等学校工程的规划建设，必须执行国家有关的法律、法规和政策，坚持勤俭办学，切

实提高教学科研用房的利用率，科学合理、节约用地，不占或少占良田好地。

第五条 普通高等学校工程的规划建设应符合当地城市规划的要求。各项公用和生活福利设施应

尽量利用当地提供的社会协作条件。

第六条 普通高等学校工程的规划建设应一次规划分期实施。改建、扩建学校的规划建设应在充

分利用原有设施的基础上进行。

第七条 普通高等学校工程的规划与建设除执行本规划指标外，尚应符合国家现行有关标准和指

标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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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大学、专门学院校舍

规划建筑面积指标

第一节 一 般 规 定

第八条 大学、专门学院的校舍规划建筑面积指标包括下列各种用房的建筑面积：

一、每所学校都必须配备的有教室、图书馆、实验室实习场所及附属用房、风雨操场、校行政用房、系

行政用房、会堂、学生宿舍、学生食堂、教工住宅、教工宿舍、教工食堂、生活福利及其他附属用房共十三

项。

二、学校根据需要可以配备的有专职科研机构用房、夜大学函授部用房、研究生用房、进修生及干训

生用房、留学生用房、外籍教师用房共六项。

本规划建筑面积指标中未包括下列八项用房。学校如有需要，可根据实际情况报请主管部门另行

审批：

一、工科院校的生产性工厂及其附属用房，农林院校的生产性农场、牧场、林场及其附属用房，医学

院校及个别体育院校的临床实习医院，师范院校的附中、附小、附属幼儿园，各类学校附设的子弟中小

学。

二、已离休、退休、调出教职工及已故教职工遗属所使用的教工住宅、食堂、浴室、医务所、托儿所幼

儿园等生活福利附属设施。

三、生产性工厂、农场、牧场、林场职工所需的住宅、宿舍、食堂、浴室、医务所、托儿所幼儿园等生活

福利附属设施。

四、个别学校的函授部因校外辅导站不足，必须在校内对部分学员进行集中辅导，需要增加建设的

少量学生宿舍、学生食堂及教室。

五、地方政府另有规定的住宅小区公共配套设施。

六、采暖地区的供暖锅炉房。

七、设防地区的人民防空地下室。

八、自行车棚。

第九条 大学、专门学院各项校舍的规划建筑面积指标应采用不同的基本参数。本指标中每校都

必须配备的十三项校舍中，教室、图书馆、实验室实习场所及附属用房、风雨操场、校行政用房、系行政用

房、会堂、学生宿舍、学生食堂、教工食堂、生活福利及其他附属用房等十一项校舍均应采用以学生人数

计的学校规模为其规划建筑面积指标的基本参数，但有的采用自然规模，有的采用折算规模。教工住

宅、教工宿舍两项校舍应采用经主管部门批准的全校教职工人员编制总数为其规划建筑面积指标的基

本参数。学校根据需要可以配备的六项校舍应分别采用专职科研人员数、夜大学函授部工作人员数、研

究生数、进修生及干训生数、留学生数、外籍教师数为其规划建筑面积指标的基本参数。

第十条 各类大学、专门学院的学校规模宜按表１的规定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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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类大学、专门学院的学校规模 表１

学校类别 学校规模（学生数） 学校类别 学校规模（学生数）

综合大学

２０００

３０００

５０００

工科院校

２０００

３０００

５０００

师范院校

２０００

３０００

５０００

政法、财经

院 校

２０００

３０００

５０００

医学院校

１０００

２０００

３０００

外语院校

１０００

２０００

３０００

农林院校

２０００

３０００

５０００

体育院校

５００

１０００

２０００

本规划指标中的各项指标均按表１中所列的规模分别制定。如学校的实际规模小于或大于表中的
最小规模或最大规模时，其规划指标应分别采用表中最小规模或最大规模时的指标值；学校规模介于表

列规模之间时，可用插入法取值。

表１所列的学校规模可规定为自然规模，也可规定为折算规模，其计算方法及适用范围应遵守以下
规定：

一、学校的自然规模系将大学、专门学院的留学生、学位研究生、研究生班学生、进修生、干训生、本

科生、专科生等不同类别及层次的全日制在校学生的自然人数相加所得的学生总人数（不包括夜大学、

函授部的学生人数）。大学、专门学院的教室、图书馆、实验室实习场所及附属用房、风雨操场、会堂、学

生宿舍、学生食堂及生活福利与其他附属用房的大部分均应采用自然规模计算其规划建筑面积。

二、学校的折算规模系将大学、专门学院不同类别及层次的全日制在校学生数按表２规定的折算比
例分别折算为本科生人数后的总和。

计算折算规模时采用的折算比例 表２

学生类别及层次 每生折合本科生数

本科生 １．０

工、农、林、医、体育专科生 ０．９

师范、政法、财经专科生 ０．８５

进修生、干训生 １．５

研究生班学生 １．５

学位研究生 ２．０

留学生 ３．０

大学、专门学院的校行政用房、系行政用房、教工食堂、生活福利与其他附属用房中的托儿所幼儿

园、医务所、教工及离退演人员活动用房、教工浴室等均应采用折算规模计算其规划建筑面积。

第十一条 大学、专门学院的科类结构应由学校根据本校的现状及今后一段时间内的人才需求情

况进行预测。本规划指标根据全国普通高等学校的现状及今后的人才需求情况，预测了表３所列的各
类大学、专门学院的科类结构，并据以确定教室、图书馆、实验室实习场所及附属用房的按学校类别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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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划建筑面积指标。执行本规划指标时，如学校预测的科类结构与表３出入较大，可据实对上述三项规
划建筑面积指标进行调整。

各类大学、专门学院的科类结构预测值 表３

学校类别 科类结构 学校类别 科类结构

综合大学

理科 ３５％
文科 ２８％

政法财经 ２４％
工科 １３％

工科院校

工科 ９５％

文、法、财经 ３．５％

理科 １．５％

师范院校

理科 ４５％
文科 ４５％
体育 ６％
艺术 ４％

林业院校

医学院校

政法院校

林科 ５５％
工科 ４５％
医科 １００％
政法 １００％

农业院校

农科 ７０％ 财经院校 财经 １００％
工科 ２５％ 外语院校 外语 １００％
财经 ５％ 体育院校 体育 １００％

第十二条 大学、专门学院各项校舍的规划建筑面积指标均按非采暖地区、外墙厚度２４０ｍｍ的多
层或低层建筑计算。采暖地区学校的各项规划建筑面积指标可在本规划指标的基础上增加４％～６％。
个别学校的个别建筑因受土地面积的制约必须建高层建筑时，其规划建筑面积指标也可相应增加。

第十三条 大学、专门学院的校舍规划建筑面积指标应按下列规定执行：

一、以学校规模为基本参数的十一项校舍的规划建筑面积总指标不得超过表４—１的规定。

十一项校舍的规划建筑面积总指标（ｍ２／生） 表４—１

学校

类别

学校

规模

十一项校舍总指标

用自然规

模 计 算

用折算规

模 计 算
总 计

学校

类别

学校

规模

十一项校舍总指标

用自然规

模 计 算

用折算规

模 计 算
总 计

综
合
大
学

２０００ ２３．９８ ３．６９ ２７．６７

３０００ ２２．５７ ３．４５ ２６．０２

５０００ ２１．０１ ３．２２ ２４．２３

医
学
院
校

１０００ ３０．０６ ４．３１ ３４．３７

２０００ ２５．８０ ３．７１ ２９．５１

３０００ ２４．１８ ３．４６ ２７．６４

工
科
院
校

２０００ ２７．４９ ３．６９ ３１．１８

３０００ ２５．８４ ３．４５ ２９．２９

５０００ ２４．０７ ３．２２ ２７．２９

政
法
院
校

２０００ １７．６３ ３．６８ ２１．３１

３０００ １６．７０ ３．４２ ２０．１２

５０００ １５．７７ ３．１８ １８．９５

师
范
院
校

２０００ ２３．９２ ３．６９ ２７．６１

３０００ ２２．６１ ３．４５ ２６．０６

５０００ ２１．０６ ３．２０ ２４．２６

财
经
院
校

２０００ １７．６３ ３．６８ ２１．３１

３０００ １６．７０ ３．４２ ２０．１２

５０００ １５．７７ ３．１８ １８．９５

农
业
院
校

２０００ ２７．２９ ３．６９ ３０．９８

３０００ ２５．５１ ３．４５ ２８．９６

５０００ ２３．６３ ３．２２ ２６．８５

外
语
院
校

１０００ ２１．１９ ４．３５ ２５．５４

２０００ １８．５３ ３．７８ ２２．３１

３０００ １７．６４ ３．５０ ２１．１４

林
业
院
校

２０００ ２８．０６ ３．６９ ３１．７５

３０００ ２６．４５ ３．４５ ２９．９０

５０００ ２４．３５ ３．２２ ２７．５７

体
育
院
校

５００ ３０．４１ ５．５９ ３６．００

１０００ ３６．０５ ４．３５ ４０．４０

２０００ ３０．２７ ３．７５ ３４．０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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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以主管部门批准的全校教职工人员编制总数为基本参数的两项校舍规划建筑面积指标不得超

过表４—２的规定（各类学校的指标相同）。

两项校舍的规划建筑面积指标（ｍ２／人） 表４—２

校舍名称 规划建筑面积指标

教工住宅 ３４．１４

教工宿舍 ２．３３

第二节 教 室

第十四条 教室包括各种普通教室（小班及辅导教室、合班教室、阶梯教室）、制图教室、课程设计教

室、毕业设计及毕业论文教室、语言教室、电教教室及其附属用房等。

第十五条 按科类分的教室规划建筑面积指标不得超过表５的规定。

按科类分的教室规划建筑面积指标（ｍ２／生） 表５

科别 教室指标 科别 教室指标

工 科 ３．６０ 医 科 ２．２８

（建筑学专业） （６．３８） 政法、财经 ２．２８

理 科 ２．２１ 外 语 ３．３７

文 科 ２．６０ 艺 术 ３．３７

农林科 ２．１４ 体 育 １．３５

注：①医科指标中已包括后期临床教学所需的教室。

②外语科指标中未包括语言实验室。

③师范院校艺术科指标中未包括各种琴房、演奏厅、各种画室、展览厅等专业用房。

第十六条 按学校类别分的教室规划建筑面积指标不得超过表６的规定。

按学校类别分的教室规划建筑面积指标（ｍ２／生） 表６

学校类别 教室指标 学校类别 教室指标

综合大学 ２．５２ 医学院校 ２．２８

工科院校 ３．５３ 政法院校 ２．２８

师范院校 ２．３８ 财经院校 ２．２８

农业院校 ２．５１ 外语院校 ３．３７

林业院校 ２．８０ 体育院校 １．３５

第三节 图 书 馆

第十七条 图书馆包括各种阅览室、书库、目录厅、出纳厅、内部业务用房（采编室、装订室、业务咨

询辅导室、业务资料编辑室、美工室等）、技术设备用房（微机室、缩微照像室、暗室、图书消毒室、声像控

制室、复印室……）、办公及辅助用房（行政办公室、会议室、接待室、读者衣物寄存处、饮水处等）。

第十八条 按科类分的图书馆规划建筑面积指标不宜超过表７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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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科类分的图书馆规划建筑面积指标（ｍ２／生） 表７

科别
学 科 自 然 规 模

５００ １０００ ２０００ ３０００ ５０００

研究生

补助指标

理、工、农、林、医、体育各科 ２．９１ ２．４５ ２．０７ １．８２ １．５４ ０．５０

文、法、财经、艺术各科 ２．９５ ２．６４ ２．２５ １．９９ １．７７ ０．５５

第十九条 按学校类别分的图书馆规划建筑面积指标不宜超过表８的规定。

按学校类分的图书馆规划建筑面积指标（ｍ２／生） 表８

学校类别
学 校 自 然 规 模

５００ １０００ ２０００ ３０００ ５０００

综合大学 — — ２．５６ ２．３５ ２．０３
工科院校 — — ２．１３ １．８９ １．６１
师范院校 — — ２．５４ ２．３５ ２．０３
农业院校 — — ２．１５ １．９１ １．６４
林业院校 — — ２．０７ １．９３ １．６０
医学院校 — ２．４５ ２．０７ １．８２ —

政法院校 — — ２．２５ １．９９ １．７７
财经院校 — — ２．２５ １．９９ １．７７
外语院校 — ２．６４ ２．２５ １．９９ —

体育院校 ２．９１ ２．４５ ２．０７ — —

注：本表不包括研究生的补助指标。

第四节 实验室实习场所及附属用房

第二十条 实验室实习场所及附属用房包括基础课、专业基础课、专业课、自选科研项目所需的各

种实验室、实习工厂农场牧场林场、实验室的附属用房（准备室、天平室、仪器室、标本室、模型室、陈列

室、动物室、充电室、空调室、更衣室、实验人员办公室等）、全校公用的计算中心等。个别学校设立的分

析测试中心应专案报批，不在本指标之内。专职科研机构的实验室、资料室、生产性工厂农场林场、医学

院的附属医院、师范院校的附中附小幼儿园等均不在本指标之内。

第二十一条 按科类分的实验室实习场所及附属用房（不含计算中心）的规划建筑面积指标不宜超

过表９的规定。

按科类分的实验室实习场所及附属用房

（不含计算中心）规划建筑面积指标（ｍ２／生） 表９

科别
学 科 自 然 规 模

３００ ５００ １０００ ２０００ ３０００ ４０００ ５０００

研究生

补助指标

工 科 — １２．９３ １１．０５ ９．５３ ８．７７ ８．２８ ０．９３ ２．００

理、农、林、医科 — １２．９０ １０．９１ ９．３１ ８．５２ ８．０２ ７．６６ ２．００

文 科 — １．０１ ０．５８ ０．４１ ０．３６ ０．３４ ０．２０

外语、政法、财经 — １．４６ １．１５ ０．９４ ０．８５ ０．８１ ０．７６ ０．２０

艺 术 １５．５６ １２．３２ ７．９７ — — — — ２．００

体 育 — １．９８ １．７２ １．５８ — — — ２．００

６



注：①外语科的指标中已包括语言实验室。

②师范院校艺术科的指标系指音乐专业的各种琴房、演奏厅，美术专业的各种画室、雕塑室、展览厅等专业用房，

其计算规模定为音乐、美术两专业规模之和。

第二十二条 按学校类别分的实验室实习场所及附属用房的规划建筑面积总指标不宜超过表１０
的规定。

按学校类别分的实验室实习场所及附属用房

规划建筑面积总指标（ｍ２／生） 表１０

学校

类别

学校自

然规模

实验室指标

实验室 计算中心 总计

学校

类别

学校自

然规模

实验室指标

实验室 计算中心 总计

综
合
大
学

２０００ ６．５４ ０．６３ ７．１７
３０００ ５．９９ ０．４６ ６．４５
５０００ ５．４２ ０．３２ ５．７４

医
学
院
校

１０００ １０．９１ ０．７２ １１．６３
２０００ ９．３１ ０．４１ ９．７２
３０００ ８．５２ ０．３１ ８．８３

工
科
院
校

２０００ ９．４４ ０．６６ １０．１０
３０００ ８．６８ ０．４９ ９．１７
５０００ ７．８６ ０．３５ ８．２１

政
法
院
校

２０００ ０．９４ ０．４３ １．３７
３０００ ０．８５ ０．３３ １．１８
５０００ ０．７６ ０．２４ １．００

师
范
院
校

２０００ ６．１３ ０．４２ ６．５５
３０００ ５．６３ ０．３２ ５．９５
５０００ ５．０２ ０．２４ ５．２６

财
经
院
校

２０００ ０．９４ ０．４３ １．３７
３０００ ０．８５ ０．３３ １．１８
５０００ ０．７６ ０．２４ １．００

农
业
院
校

２０００ １０．４９ ０．４１ １０．９０
３０００ ９．５３ ０．３１ ９．８４
５０００ ８．５３ ０．２３ ８．７６

外
语
院
校

１０００ １．１５ ０．３３ １．４８
２０００ ０．９４ ０．２４ １．１８
３０００ ０．８５ ０．１８ １．０３

林
业
院
校

２０００ １１．０５ ０．４１ １１．４６
３０００ １０．１６ ０．３１ １０．４７
５０００ ９．００ ０．２３ ９．２３

体
育
院
校

５００ １．９８ ０．５０ ２．４８
１０００ １．７２ ０．３３ ２．０５
２０００ １．５８ ０．２４ １．８２

注：本表不包括研究生的补助指标。

第五节 风 雨 操 场

第二十三条 非体育院校的风雨操场规划建筑面积指标不宜超过表１１—１的规定。

非体育院校风雨操场规划建筑面积指标 表１１—１

学校自然规模 风雨操场建筑面积（ｍ２） 风雨操场指标（ｍ２／生）

１０００ １２００ １．２０

２０００ １２００ ０．６０

３０００ １５００ ０．５０

５０００ ２３５０ ０．４７

规模大于５０００人的一般或重点非体育院校的风雨操场规划建筑面积指标不宜超过表１１—２的规定。

规模大于５０００人的一般或重点非体育院校
风雨操场规划建筑面积指标 表１１—２

学校自然规模 风雨操场建筑面积（ｍ２） 风雨操场指标（ｍ２）

８０００ ３２００ ０．４０

１００００ ３８００ ０．３８

１３０００ ４５５０ ０．３５

１５０００ ５１００ ０．３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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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四条 体育院校风雨操场的规划建筑面积指标不宜超过表１２的规定。

体育院校风雨操场规划建筑面积指标 表１２

学校自然规模 风雨操场总建筑面积（ｍ２） 风雨操场指标（ｍ２／生）

５００ ５１００ １０．２０

１０００ １６７００ １６．７０

２０００ ２５８００ １２．９０

第二十五条 师范院校风雨操场的规划建筑面积指标不宜超过表１３的规定。

师范院校风雨操场规划建筑面积指标 表１３

学校自然规模 风雨操场建筑面积（ｍ２） 风雨操场指标（ｍ２／生）

２０００ ２４８０ １．２４

３０００ ３３００ １．１０

５０００ ５３００ １．０６

第六节 校行政用房

第二十六条 校行政用房包括院校一级的党政办公室、会议室、档案室、文印室、电话总机室、广播

室、社团办公室、传达接待室等。

第二十七条 校行政用房的规划建筑面积指标不得超过表１４的规定。

校行政用房规划建筑面积指标（ｍ２／生） 表１４

学校折算规模 ５００ １０００ ２０００ ３０００ ５０００

校行政用房指标 １．９７ １．３９ １．０７ ０．９５ ０．８３

第七节 系行政用房

第二十八条 系行政用房包括系办公用房（主任办公室、系办公室、资料室、学籍档案室、党团办公室、

会议室等）及教研室（或学科组）办公用房两部分。大学下设若干学院时，其行政用房也在本指标之内。

第二十九条 系行政用房的规划建筑面积指标不得超过表１５的规定。

系行政用房规划建筑面积指标（ｍ２／生） 表１５

学校类别
学校折算规模

５００ １０００ ２０００ ３０００ ５０００

综合大学 — — １．３０ １．２７ １．２１
工科院校 — — １．３０ １．２７ １．２１
师范院校 — — １．３０ １．２７ １．１９
农业院校 — — １．３０ １．２７ １．２１
林业院校 — — １．３０ １．２７ １．２１
医学院校 — １．４４ １．３２ １．２８ —

政法院校 — — １．２９ １．２４ １．１７
财经院校 — — １．２９ １．２４ １．１７
外语院校 — １．４８ １．３９ １．３２ —

体育院校 １．６８ １．４８ １．３６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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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节 会 堂

第三十条 １０００人及１０００人以上规模的学校可规划建设一座会堂。会堂的规划建筑面积指标不
得超过表１６—１的规定。

会堂规划建筑面积指标 表１６—１

学校自然规模 会堂座位数 会堂建筑面积（ｍ２） 会堂指标（ｍ２／生）

１０００ ７００ １１２０ １．１２

２０００ ８００ １２８０ ０．６４

３０００ ９００ １４４０ ０．４８

５０００ １１００ １８００ ０．３６

规模大于５０００人的一般及重点学校的会堂规划建筑面积指标不得超过表１６－２的规定。

规模大于５０００人的一般及重点学校的
会堂规划建筑面积指标 表１６—２

学校自然规模 会堂座位数 会堂建筑面积（ｍ２） 会堂指标（ｍ２／生）

８０００ １５００ ２４００ ０．３０

１００００ ２０００ ３０００ ０．３０

１３０００ ２５００ ３６３０ ０．２８

１５０００ ２５００ ３６３０ ０．２４

第九节 学 生 宿 舍

第三十一条 学生宿舍包括居室、盥洗室、厕所、公用活动室、管理人员办公室等。

第三十二条 学生宿舍的规划建筑面积指标不宜超过表１７的规定。

学生宿舍规划建筑面积指标（ｍ２／生） 表１７

学生类别及层次 宿舍指标 学生类别及层次 宿舍指标

体育、公安、美术、本科生 ７．５ 进 修 生 １０．５

其他各科本科生 ６．５ 一般干训生 １０．５

研究生 １０．５ 处级干训生 １９．０

注：①处级干训生指标中尚包括干训楼中的辅导教室、资料阅览室等。

②医学院校的临床教学医院及农林院校的实习农场、林场距校本部较远，需要在这些实习基地超出学校规模地

增建一部分学生宿舍时，主管部门宜给予安排。

第十节 学 生 食 堂

第三十三条 学生食堂包括餐厅、厨房及附属用房（主副食加工间、主副食库、餐具库、冷库、配餐

间、炊事员更衣室、休息室、淋浴室、厕所等）、食堂办公室等。

第三十四条 学生食堂的规划建筑面积指标不得超过表１８的规定。

学生食堂规划建筑面积指标（ｍ２／生） 表１８

学校自然规模 ５００ １０００ ２０００ ３０００ ５０００

学生食堂指标 １．６１ １．４１ １．３０ １．３０ １．３０

注：医学院校的临床教学医院及农林院校的实习农场、林场距校本部较远，需要在这些实习基地超出学校规模地增

建一部分学生食堂时，主管部门宜给予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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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节 教 工 住 宅

第三十五条 教工住宅包括经主管部门批准的本校编制内全部教职工所需的住宅。本指标中不包

括离退休人员、调出人员及已故教职工遗属所使用的住宅以及生产性单位职工所需的住宅。

第三十六条 大学、专门学院每百名在编教职工安排住宅６０套。各级教师的结构比例按教授占专
任教师总数的５％，副教授占２５％，讲师占４０％，助教占３０％计算。今后一段时期内大学、专门学院的
教工住宅建设仍应以解决有无为主，不宜强调提高居住标准，三类、四类住宅的建设要从严掌握，并报主

管部门审批。

第三十七条 教工住宅的规划建筑面积指标（以主管部门批准的全校教职工人员编制总数为基本

参数）不得超过３４．１４ｍ２／人。

第十二节 教 工 宿 舍

第三十八条 教工宿舍包括经主管部门批准的本校编制内全部教职工所需的宿舍。本指标中不包

括生产性单位职工所需的宿舍。

第三十九条 大学、专门学院每百名教职工安排２０名单身人员的教工宿舍。各级各类单身人员每
人占有的教工宿舍建筑面积及居住面积（括号内）应为：正副教授及相当的干部３０ｍ２（１８ｍ２）、讲师及相
当的干部１５ｍ２（９ｍ２）、助教及相当的干部１２ｍ２（７．２ｍ２）、一般干部１０ｍ２（６ｍ２）、工勤人员７．５ｍ２（４．５ｍ２）。

第四十条 教工宿舍的规划建筑面积指标（以主管部门批准的全校教职工人员编制总数为基本参

数）不得超过２．３３ｍ２／人。

第十三节 教工食堂

第四十一条 教工食堂的内容与学生食堂全同（见第三十三条）。本指标中不包括已离休退休人员

及生产性单位职工所需的教工食堂。

第四十二条 教工食堂的规划建筑面积指标应按下列规定执行：

一、校本部、实习场所、附属单位教职工所需教工食堂的规划建筑面积指标不得超过表１９的规定。

校本部、实习场所、附属单位教工食堂规划建筑面积指标（ｍ２／生） 表１９

学校折算规模 ５００ １０００ ２０００ ３０００ ５０００

教工食堂指标 ０．３９ ０．３０ ０．２６ ０．２４ ０．２３

二、专职科研机构、夜大学函授部教职工所需教工食堂的规划建筑面积指标 （以批准的人员编制数

为基本参数）不得超过０．７０ｍ２／人。

第十四节 生活福利及其他附属用房

第四十三条 生活福利及其他附属用房包括幼儿园托儿所、医务所（校医院）、学生活动用房、教工

及离退休人员活动用房、学生浴室、教工浴室、招待所、印刷所、汽车库、理发室、洗衣房、综合修理部、金

木泥工修理间、总务仓库、教学仪器仓库、生活锅炉房、变电所、水泵房、消防用房、环卫绿化用房、室外厕

所、传达警卫室等。本指标中未包括离退休人员及生产性单位人员所需的幼儿园托儿所、医务所、教工

浴室等。

第四十四条 生活福利及其他附属用房的规划建筑面积指标应按下列规定执行：

一、校本部、实习场所、附属单位的生活福利及其他附属用房的规划建筑面积指标不得超过表２０的
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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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本部、实习场所、附属单位生活福利及其他

附属用房规划建筑面积指标（ｍ２／生） 表２０

学校规模 ５００ １０００ ２０００ ３０００ ５０００

生活福利及附属用房指标 ５．９１ ４．６５ ３．７５ ３．４６ ３．０４

其中：用自然规模计算的 ４．３６ ３．４７ ２．６９ ２．４７ ２．０９

用折算规模计算的 １．５５ １．１８ １．０６ ０．９９ ０．９５

注：本表中用折算规模计算的系指幼儿园托儿所、医务所（校医院）、教工及离退休人员活动用房、教工浴室等四项校

舍。

二、专职科研机构、夜大学函授部所需的生活福利及其他附属用房的规划建筑面积指标（以批准的

人员编制数为基本参数）不得超过３．４０ｍ２／人，其内容只包括幼儿园托儿所、医务所（校医院）、教工及离
退休人员活动用房、教工浴室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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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高等专科学校校舍规划

建筑面积指标

第一节 一 般 规 定

第四十五条 高等专科学校校舍的构成、规划建筑面积指标采用的基本参数、学校科类结构的预测

值、各项校舍的内容等均按第二章大学、专门学院的有关规定执行。

第四十六条 各类高等专科学校的学校规模（以全日制在校学生人数计）按表２１的规定执行。

各类高等专科学校的学校规模 表２１

学校类别 学校规模 学校类别 学校规模

工业专科学校

师范专科学校

农业专科学校

１０００
２０００
３０００
１０００
２０００
３０００
１０００
２０００
３０００

医学专科学校

政法专科学校

财经专科学校

体育专科学校

１０００
２０００

１０００

２０００

１０００
２０００
５００

１０００

本规划指标中的各项指标均按表２１所列的规模分别制定。如学校的实际规模小于或大于本类学
校的最小规模或最大规模时，其规划指标应分别采用表中最小规模或最大规模的指标值；学校实际规模

介于表列规模之间时可用插入法取值。

第四十七条 高等专科学校的校舍规划建筑面积指标应按下列规定执行：

一、以学校规模为基本参数的十一项校舍的规划建筑面积总指标不得超过表２２—１的规定。

十一项校舍的规划建筑面积总指标（ｍ２／生） 表２２—１

学校类别 学校规模 十一项校舍总指标 学校类别 学校规模 十一项校舍总指标

工业专科

学 校

师范专科

学 校

农业专科

学 校

１０００ ３４．４８
２０００ ３０．１９
３０００ ２８．４９
１０００ ３０．４９
２０００ ２６．８２
３０００ ２５．４０
１０００ ３４．２８
２０００ ３０．２１
３０００ ２８．３１

医学专科

学 校

政法专科

学 校

财经专科

学 校

体育专科

学 校

１０００ ３３．１７
２０００ ２８．７４
１０００ ２３．６０
２０００ ２０．４９

１０００ ２３．６０

２０００ ２０．４９

５００ ３４．９３

１０００ ３９．５９

二、以主管部门批准的全校教职工人员编制总数为基本参数的两项校舍规划建筑面积指标不得超

过表２２—２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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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项校舍的规划建筑面积指标（ｍ２／生） 表２２—２

校舍名称 规划建筑面积指标

教工住宅 ３３．０６

教工宿舍 ２．２５

第四十八条 高等专科学校聘有外籍教师或设有专职科研机构、夜大学函授部、设计研究院（所、

室）时，其校舍规划建筑面积指标按大学、专门学院的有关规定执行。

第二节 高等专科学校各项校舍规划建筑面积指标

第四十九条 高等专科学校的教室、风雨操场、系行政用房、会堂、学生宿舍、学生食堂的规划面积

指标均按大学、专门学院的有关规定执行。

第五十条 高等专科学校图书馆的规划建筑面积指标应按下列规定执行：

一、按科类分的图书馆规划建筑面积指标不宜超过表２３的规定。

按科类分的高等专科学校图书馆规划建筑面积指标（ｍ２／生） 表２３

科别
学科规模

５００ １０００ ２０００ ３０００

理、工、农、医、体育各科 ２．６８ ２．１７ １．８４ １．５６

文、法、财经、艺术各科 ２．７７ ２．４２ １．９８ —

二、按学校类别分的图书馆规划建筑面积指标不宜超过表２４的规定。

按学校类别分的高等专科学校图书馆

规划建筑面积指标（ｍ２／生） 表２４

学校类别
学校规模

５００ １０００ ２０００ ３０００

工业专科学校 — ２．２３ １．８９ １．６３

师范专科学校 — ２．７２ ２．３０ ２．１０

农业专科学校 — ２．２３ １．９２ １．６６

医学专科学校 — ２．１７ １．８４ —

政法专科学校 — ２．４２ １．９８ —

财经专科学校 — ２．４２ １．９８ —

体育专科学校 ２．６８ ２．１７ — —

第五十一条 高等专科学校实验室实习场所及附属用房（以下简称“实验室”）的规划建筑面积指标

应按下列规定执行：

一、按科类分的实验室规划建筑面积指标与大学、专门学院相同（见表９）。
二、按学校类别分的实验室规划建筑面积总指标不宜超过表２５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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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学校类别分的高等专科学校实验室规划建筑面积总指标（ｍ２／生） 表２５

学校类别
学校

规模

实验室指标

实验室 计算中心 总计
学校类别

学校

规模

实验室指标

实验室 计算中心 总计

工业专科

学 校

师范专科

学 校

农业专科

学 校

１０００ １０．９２ ０．１５ １１．０７
２０００ ９．４４ ０．１５ ９．５９
３０００ ８．６８ ０．１５ ８．８３
１０００ ７．００ ０．１１ ７．１１
２０００ ６．１３ ０．１１ ６．２４
３０００ ５．６３ ０．１１ ５．７４
１０００ １１．７８ ０．１１ １１．８９
２０００ １０．４９ ０．１１ １０．６０
３０００ ９．５３ ０．１１ ９．６４

医学专科

学 校

政法专科

学 校

财经专科

学 校

体育专科

学 校

１０００ １０．９１ ０．１１ １１．０２
２０００ ９．３１ ０．１１ ９．４２
１０００ １．１５ ０．１２ １．２７
２０００ ０．９４ ０．１２ １．０６

１０００ １．１５ ０．１２ １．２７

２０００ ０．９４ ０．１２ １．０６

５００ １．９８ ０．１１ ２．０９

１０００ １．７２ ０．１１ １．８３

第五十二条 高等专科学校每百名教职工安排住宅６０套。各级教师的结构比例按照正教授占专
任教师总数的３％，副教授占１２％，讲师占５０％、助教占３５％计算；各级各类人员的居住标准与大学、专
门学院相同（见第三十六条）。教工住宅的规划建筑面积指标（以主管部门批准的全校教职工人员编制

总数为基本参数）不得超过３３．０６ｍ２／人。
第五十三条 高等专科学校每百名教职工安排２０名单身人员的教工宿舍。各级各类单身人员的

居住标准与大学、专门学院相同（见第三十九条）。教工宿舍的规划建筑面积指标（以主管部门批准的全

校教职工人员编制总数为基本参数）不得超过２．２５ｍ２／人。
第五十四条 高等专科学校校行政用房的规划建筑面积指标不得超过表２６的规定。

高等专科学校校行政用房规划建筑面积指标（ｍ２／生） 表２６

学校规模 ５００ １０００ ２０００ ３０００

校行政用房指标 １．７８ １．２５ ０．９６ ０．８６

第五十五条 高等专科学校教工食堂的规划建筑面积指标不得超过表２７的规定。

高等专科学校教工食堂规划建筑面积指标（ｍ２／生） 表２７

学校规模 ５００ １０００ ２０００ ３０００

教工食堂指标 ０．２８ ０．２５ ０．２４ ０．２３

第五十六条 高等专科学校生活福利及其他附属用房的规划建筑面积指标不得超过表２８的规定。

高等专科学校生活福利及其他附属用房

规划建筑面积指标（ｍ２／生） 表２８

学校规模 ５００ １０００ ２０００ ３０００

生活福利及附属用房指标 ５．７６ ４．５３ ３．６４ ３．３６

４１



第四章 普通高等学校规划

建设用地指标

第一节 一 般 规 定

第五十七条 每所普通高等学校都应安排的规划建设用地包括各校都应配备的十三项校舍所需的

建设用地、体育设施建设用地及专用绿地三大项。根据需要已配备了其他六项校舍（或其中的一部分）

的学校尚应安排相应的校舍建设补助用地。某些院校根据教学的需要还应安排专门的实习用地如农

场、牧场、林场、靶场、农机及汽车驾驶实习场、生物实习园等。本用地指标中未包括下列各项用地面积：

一、起伏较大不适于进行建筑的山地以及河流、池溏、湖泊等。

二、除农场、林场 、牧场、树木园、生物实习园外的各种专门实习用地。

三、规模较大的学校的垃圾转运场及堆煤场。

四、规划建筑面积中未包括的八项校舍（见第八条）所需的建设用地。

学校需要上述四种用地的某些部分时，应在本用地指标之外专案报请有关主管部门另行拨给。

第五十八条 普通高等学校校舍建设用地、体育设施建设用地、专用绿地、专门实习场地的规划用

地指标均应采用学校（或系）的自然规模为基本参数。校舍建设用地补助指标应分别采用各种有关的教

职工人数及学生人数为基本参数。

第五十九条 普通高等学校在工程的规划与建设中必须科学合理、节约用地，尽量集中紧凑地进行

布置，在不影响使用功能的前提下适当提高建筑层数与建筑覆盖率。教室、图书馆、实验科研用房、教工

住宅、教工宿舍、学生宿舍等项建筑的平均层数不低于４．５层，建筑覆盖率不小于２３．５％；食堂、风雨操
场、会堂，仓库及一些生活福利附属用房的平均层数不低于１．５层，建筑覆盖率不小于３１．５％。

第六十条 每所普通高等学校都应安排的三大项用地的规划建设用地总指标不宜超过表２９的规
定。

普通高等学校三项用地的总指标（ｍ２／生） 表２９

大学、专门学院 高等专科学校

学校类别 学校自然规模 三大项指标合计 学校类别 学校规模 三大项指标合计

综合大学、

师范、政法、

财经、外语

院 校

工业、农业

林业、医学

院 校

体育院校

１０００ ６８

２０００ ６３

３０００ ５８

５０００ ５４

１０００ ７２

２０００ ６８

３０００ ６３

５０００ ５９

５００ １１９

１０００ １１０

２０００ ８８

师范、政法

财经专科

学 校

工业、农业

、医学专科

学 校

体育专科

学 校

１０００ ６５

２０００ ６０

３０００ ５６

１０００ ７０

２０００ ６６

３０００ ６１

５００ １１６

１０００ １０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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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各项用地规划指标

第六十一条 普通高等学校校舍建设用地指标不宜超过表３０的规定。

普通高等学校校舍建设用地指标（ｍ２／生） 表３０

大学、专门学院 高等专科学校

学校类别 学校自然规模 用地指标 学校类别 学校规模 用地指标

综合大学、

师范、政法、

财经、外语、

院 校

工业、农业

林业、医学

院 校

体育院校

１０００ ４８

２０００ ４３

３０００ ４１

５０００ ３８

１０００ ５２

２０００ ４８

３０００ ４６

５０００ ４３

５００ ６９

１０００ ７９

２０００ ６６

师范、政法、

财 经 专 科

学 校

工业、农业

、医学专科

学 校

体育专科

学 校

１０００ ４５

２０００ ４０

３０００ ３９

１０００ ５０

２０００ ４６

３０００ ４４

５００ ６６

１０００ ７７

第六十二条 普通高等学校体育设施建设用地指标（大学、专门学院与高等专科学校相同）不宜超

过表３１的规定。

普通高等学校体育设施建设用地指标（ｍ２／生） 表３１

学校自然规模 ５００ １０００ ２０００ ３０００ ５０００

非体育院校 — １４ １４ １１ １０

体育院校 ４４ ２５ １６ — —

第六十三条 普通高等学校专用绿地的规划指标（大学、专门学院与高等专科学校相同）不宜超过

６ｍ２／生。
第六十四条 普通高等学校校舍建设用地补助指标不宜超过表３２的规定。

普通高等学校校舍建设用地补助指标 表３２

项 目

理、工、农、林、医、体育研究生

文、法、财经、艺术

研究生

进修生、干训生

留学生

用地补助

指标（ｍ２／生）

２６

２３

１６

５８

项 目

理工农林医体育专职科研人员

文、法、财、艺术专职

科研人员、设计人员

外籍教师

夜大学工作人员

函授部工作人员

用地指标

（ｍ２／人）

７４

６１

６１
５４

５６

第六十五条 普通高等学校可根据实际需要参照表３３的规定（大学、专门学院与高等专科学校相
同）编制专门实习场地用地计划并报主管部门审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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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高等学校专门实习场地用地参考指标（ｍ２／生） 表３３

项目 基本参数 用地参考指标

１ 农业院校实习农场、牧场、渔塘 学校自然规模 ３３０

２ 林业院校实验苗圃、树木园 同上 １００

３ 大学生物系实习园 生物系自然规模 ７０

注：林业院校实习林场的规划建设用地参考指标不宜超过３００００ｍ２／生。此项指标在现有林场用地范围内划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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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一 大学、专门学院留学生及外籍

教师生活用房规划建筑面积

指标

一、留学生生活用房包括留学生居室、盥洗室、浴室、厕所、食堂、洗衣房、生活锅炉房、辅导教室、阅

览室、文娱室、会客室、管理人员办公室、值班室等。留学生生活用房应根据主管部门批准的留学生人数

进行配备，其规划建筑面积指标不得超过附表１的规定。

留学生生活用房规划建筑面积指标（ｍ２／生） 附表１

留学生规模 １００ ２００ ３００ ４００

生活用房指标 ３１．６６ ３０．００ ２９．１７ ２８．９０

注：留学生规模为５０至１００人时，其规划指标可在１００人的指标的基础上提高１０％。

二、外籍教师生活用房包括其单元式住宅及其他生活用房（食堂、文娱室、阅览室、会客室、管理人员

办公室、值班室等）。外籍教师生活用房应根据主管部门批准的人数进行配备。单身的一般教师住一室

户，单身的教授及带眷教师住二室户，带眷并携带子女的教师住三室户。平均每户的建筑面积，一室户

４５ｍ２／生，二室户６５ｍ２，三室户８０ｍ２。每套住宅配备居室、卫生间、厨房，室内设壁橱。三室户的套数不
宜超过总套数的１５％。外籍教师的其他生活用房的规划建筑面积指标不宜超过附表２的规定。

外籍教师其他生活用房规划建筑面积指标（ｍ２／人） 附表２

外籍教师人数 ５ １０ １５ ２０ ２５ ＞２５

其他生活用房指标 １２．０ ８．０ ７．０ ６．０ ５．５ ５．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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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二 大学、专门学院专职科研机构

用房及夜大学函授部用房规

划建筑面积指标

一、专职科研机构用房包括经主管部门批准设立的专职科研机构所需的实验室、研究室、资料室、咨

询室等专业用房及少量配套设置的办公室、会议室、值班室等。专职科研机构用房的规划建筑面积指标

（以批准的人员编制数为基本参数）不得超过附表３的规定。

专职科研机构用房规划建筑面积指标（ｍ２／人） 附表３

名 称

文科类专职科研机构

政法、财经类专职科研机构

自然科学类专职科研机构

规划指标

１２

２０

２７

名 称

技术科学类专职科研机构

各种设计研究院（所、室）

规划指标

３３

１５

注：由国家安排的重点科研项目经有关主管部门批准后，其建筑面积不受本指标的限制。

二、夜大学函授部用房包括夜大学函授部的办公室、学籍档案室、资料室、会议室等行政用房。夜大

学函授部用房的规划建筑面积指标（以批准的人员编制数为基本参数）不得超过附表４的规定。

夜大学函授用房规划建筑面积指标（ｍ２／人） 附表４

项目 规划指标

夜大学用房 １０

函授部用房 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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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加说明

本规划指标主编单位和主要起草人

名 单

主 编 单 位：国家教委计划建设司

主要起草人：王荫国 叶文俊 熊盈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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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普通高等学校

建筑规划面积指标条文说明

１２



前 言

根据国家计委计标 ［１９８７］２３２３号 《关于制订工程项目建设标准的几点意见》、计综合 ［１９８９］
３０号 《一九八九年工程项目建设标准等制订计划》和建设部、国家计委 （９０）建标字第５１９号 《关于

工程项目建设标准编制工作暂行办法》的要求，由国家教委负责主编，具体由国家教委计划建设司编

制的 《普通高等学校建筑规划面积指标》，业经建设部、国家计委、国家教委于１９９２年５月３日以建
标 ［１９９２］２４５号文批准为全国统一指标，发布全国施行。

为便于有关部门和咨询、设计、科研、建设等单位的有关人员在使用本建设指标时能正确理解和

执行条文的规定，现将 《普通高等学校建筑规划面积指标条文说明》予以印发，供国内各有关部门和

单位参考。

１９９２年５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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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说明了制定本规划指标的目的。普通高等学校是我国高等教育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肩负

着基本上立足国内培养高级专门人才，自主地进行科技开发，解决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重大理论和

实际问题的重任。高等学校工程的规划和建设是发展高等教育事业，进一步提高教学科研水平，改善

教学和生活条件，落实党的知识分子政策的一项重要保证。制订本规划指标的目的就是加强普通高等

学校工程规划建设的科学管理，改善教学工作条件，促进教育质量的不断提高，以适应普通高等教育

事业发展的需要。

第二条说明了本规划指标的作用。普通高等学校在进行工程的规划建设时必须按照国家规定的基

建程序编制项目建议书、可行性研究、总体设计任务书 （均含征用土地计划）、进行校园总体规划设

计，有关主管部门则要对上述文件进行评估、审查，并对学校工程规划建设的标准进行监督检查。本

规划指标的作用就是为上述工作提供重要依据及检查的尺度。

第三条规定了本规划指标的适用范围。

一、本规划指标中的校舍规划建筑面积指标适用于新建、改建、扩建的一般普通高等学校。重点

普通高等学校肩负着教学与科研的双重任务，其人员编制及教职员中高层次人员的比例均大于一般普

通高等学校。经主管部门批准后，其图书馆、实验室、实习场所及附属用房及与人员编制有关的各项

校舍 （校行政用房、系行政用房、教工住宅、教工宿舍、教工食堂、生活福利及其他附属用房中的幼

儿园托儿所、医务所、教工浴室、教工及离退休人员活动用房等）的规划建筑面积指标均可适当提

高，但其它各项校舍仍应执行本指标。以培养少数民族学生为主的一般普通高等学校由于照顾少数民

族的风俗习惯及进行双语教学等因素，经主管部门批准后可以酌情提高某些教学及生活用房的规划建

筑面积指标。两地办学的普通高等学校在校舍安排上难免要有一些重复，经主管部门批准后，可酌情

提高某些校舍的规划建筑面积指标。个别有特殊需要的普通高等学校，经主管部门批准后也可适当提

高某些教学用房的规划建筑面积指标，或套用本指标中类似专业的较高指标。

本规划指标中的规划建设用地指标适用于新建的一般普通高等学校。扩建、改建的老校因原有建

筑物的层数及覆盖率一般偏低，应根据实际需要报请主管部门核拨所需土地。重点普通高等学校、以

培养少族民族学生为主的普通高等学校、两地办学的及有特殊需要的普通高等学校在适当提高了校舍

规划建筑面积指标后也可相应地提高用地指标。

二、普通高等学校进行基本建设时，必须先由主管部门批准其 “五定”方案，即定任务，定专业

设置、定学制、定学校规模、定人员编制。新建学校根据批准的五定方案及本规划指标即可确定学校

的建设总规模及所需的土地面积，并编制项目建议书、可行性研究及总体设计任务书。改建、扩建学

校用上述做法确定建设总规模后，减去现有校舍面积即为扩建的总规模，并据以编制总体设计任务

书。在计算现有校舍面积时，要注意减除危险房屋、临时性房屋及个别位置不当严重影响校园总体规

划实施的建筑物的建筑面积，也要适当减列个别解放前已建成且平面系数过低的老校舍的建筑面积。

第四条规定了普通高等学校在工程规划建设中必须遵循的若干重要原则。例如，必须执行国家有

关的法律、法规和方针政策；要坚持勤俭办学，切实提高教学科研用房的利用率；要科学合理地节约

土地，不占或少占良田好地等。

第五条规定了普通高等学校工程的规划建设与当地城市规划的关系，并要求普通高等学校的各项

公用和生活福利设施应尽量利用当地可提供的社会协作条件。

第六条规定了普通高等学校工程规划建设的实施步骤，并要求改建扩建学校工程的规划建设要在

充分利用原有设施的基础上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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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条规定普通高等学校工程的规划建设除执行本指标外，尚应符合国家现行的有关标准和指

标，例如，城市小区的规划指标、有关建筑物的设计规范以及有关防火、节能、绿化等方面的规定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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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大学、专门学院校舍规划

建筑面积指标

第一节 一 般 规 定

本节是对大学、专门学院校舍规划建筑面积指标的一般规定。专门学院系指独立设置的，以 “学

院”为名称的普通高等学校，如 “××建筑工程学院”、“××财经学院”等等。大学内部设置的 “文

学院”、“理学院”……应在大学内部统一安排各项校舍的规划建设，不应单独套用本规划建筑面积指

标。

第八条规定了大学、专门学院十九项校舍的具体内容，其中每所学校都必须配备的共十三项，根

据需要可以配备的共六项。后六项校舍只有在主管部门批准成立科研或成人教育机构，批准聘请外籍

教师或招收本专科生以外的各种学生时才准予配备。本条还说明了本规划指标中未包括的八项校舍，

学校如需规划建设其中的几项，可根据实际情况报请主管部门另行审批。

第九条根据我国大学、专门学院的实际情况规定了上述十九项校舍的规划建筑面积指标所采用的

基本参数。

第十条规定了各类大学、专门学院的学校规模，本规划指标中的各项指标均按本条所规定的学校

规模分别制定。本条规定了学校的实际规模与表列规模不同时，其规划建筑面积指标如何取值，其指

导思想是鼓励学校适当扩大学校规模，不鼓励学校规模过小。据此，本章各表中５００人学校规模的各
项指标只适用于体育院校，１０００人学校规模的各项指标只适用于体育、医学及外语院校，其他各类
院校均不应采用。本条还规定了学校的自然规模与折算规模的计算方法及其适用的范围。第一款中

“生活福利及其他附属用房的大部分”系指除幼儿园托儿所、医务所、教工浴室及教工与离退休人员

活动用房以外的约二十种用房。

第十一条根据全国普通高等学校的现状及今后一段时间的人才需求情况，预测了各类大学、专门

学院的科类结构，作为确定按学校类别分的教室、图书馆、实验室实习场所及附属用房三项校舍规划

建筑面积指标的依据。本条只预测了各类学校的主要科类结构，一些次要的科类因学生数甚少，已略

去不计。一些在全国范围内校数甚少的学校也未预测其科类结构，如药学院、民族学院、职业技术师

范学校等等。这些学校可对本校的科类结构进行预测，并根据按科类分的三项校舍的规划建筑面积指

标，具体确定按学校类别分的三项校舍的指标。在执行本规划指标时，如学校预测的科类结构与本条

的预测值出入较大，可根据实际情况对三项校舍的规划指标进行调整。

第十二条说明了本规划建筑面积指标的建筑面积均按非采暖区的，外墙厚度为２４０ｍｍ的多层或
低层建筑计算，并规定采暖地区学校的各项规划建筑面积指标可在本指标的基础上增加 ４％到 ６％，
其中一般采暖区加４％，严寒地区加６％。大学、专门学院的教学、实验用房具有短时间内出现大人
流的特点，原则上不宜兴建既不适用又不经济的高层建筑。个别学校的个别建筑确因土地面积的制约

必须采用高层建筑时，其规划建筑面积指标也可适当提高。

第十三条规定了各类大学、专门学院都必需配备的十三项校舍的规划建筑面积总指标。本说明中

已将以学校规模为基本参数的十一项校舍的分指标列入表１－１至表１－２，以便于使用。学校根据需
要可以配备的六项校舍的规划建筑面积指标已在本章第三、四、九、十三、十四各节及附录一、二中

分别作了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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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专门学院十一项校舍规划建筑面积指标 （ｍ２／生） 表１－１

学校类别 综合大学 工科院校 师范院校

科类结构
理３５％，文２８％，

政法财经２４％，工１３％
工９５％，文、法、
财经３５％，理１５％

理４５％，文４５％，
体育６％，艺术４％

学校规模 ２０００ ３０００ ５０００ ２０００ ３０００ ５０００ ２０００ ３０００ ５０００

十一项指标总计 ２７６７ ２６０２ ２４２３ ３１１８ ２９２９ ２７２９ ２７６１ ２６０６ ２４２６

一、用自然规模计算合计 ２３９８ ２２５７ ２１０１ ２７４９ ２５８４ ２４０７ ２３９２ ２２６１ ２１０６

１教室 ２５２ ２５２ ２５２ ３５３ ３５３ ３５３ ２３８ ２３８ ２３８

２图书馆 ２５６ ２３５ ２０３ ２１３ １８９ １６１ ２５４ ２３５ ２０３

３实验室、实习场所及附属用房 ７１７ ６４５ ５７４ １０１０ ９１７ ８２１ ６５５ ５９５ ５２６

４风雨操场 ０６０ ０５０ ０４７ ０６０ ０５０ ０４７ １２４ １１０ １０６

５会堂 ０６４ ０４８ ０３６ ０６４ ０４８ ０３６ ０６４ ０４８ ０３６

６学生宿舍 ６５０ ６５０ ６５０ ６５０ ６５０ ６５０ ６５８ ６５８ ６５８

７学生食堂 １３０ １３０ １３０ １３０ １３０ １３０ １３０ １３０ １３０

８生活福利及附属用房 （一） ２６９ ２４７ ２０９ ２６９ ２４７ ２０９ ２６９ ２４７ ２０９

二、用折算规模计算合计 ３６９ ３４５ ３２２ ３６９ ３４５ ３２２ ３６９ ３４５ ３２０

９校行政用房 １０７ ０９５ ０８３ １０７ ０９５ ０８３ １０７ ０９５ ０８３

１０系行政用房 １３０ １２７ １２１ １３０ １２７ １２１ １３０ １２７ １１９

１１教工食堂 ０２６ ０２４ ０２３ ０２６ ０２４ ０２３ ０２６ ０２４ ０２３

８′生活福利及附属用房 （二） １０６ ０９９ ０９５ １０６ ０９９ ０９５ １０６ ０９９ ０９５

十一项指标总计 ３０９８ ２８９６ ２６８５ ３１７５ ２９９０ ２７５７ ３４３７ ２９５１ ２７６４

一、用自然规模计算合计 ２７２９ ２５５１ ２３６３ ２８０６ ２６４５ ２４３５ ３００６ ２５８０ ２４１８

１教室 ２５１ ２５１ ２５１ ２８０ ２８０ ２８０ ２２８ ２２８ ２２８

２图书馆 ２１５ １９１ １６４ ２０７ １９３ １６０ ２４５ ２０７ １８２

３实验室、实习场所及附属用房 １０９０ ９８４ ８７６ １１４６ １０４７ ９２３ １１６３ ９７２ ８８３

４风雨操场 ０６０ ０５０ ０４７ ０６０ ０５０ ０４７ １２０ ０６０ ０５０

５会堂 ０６４ ０４８ ０３６ ０６４ ０４８ ０３６ １１２ ０６４ ０４８

６学生宿舍 ６５０ ６５０ ６５０ ６５０ ６５０ ６５０ ６５０ ６５０ ６５０

７学生食堂 １３０ １３０ １３０ １３０ １３０ １３０ １４１ １３０ １３０

８生活福利及附属用房 （一） ２６９ ２４７ ２０９ ２６９ ２４７ ２０９ ３４７ ２６９ ２４７

二、用折算规模计算合计 ３６９ ３４５ ３２２ ３６９ ３４５ ３２２ ４３１ ３７１ ３４６

９校行政用房 １０７ ０９５ ０８３ １０７ ０９５ ０８３ １３９ １０７ ０９５

１０系行政用房 １３０ １２７ １２１ １３０ １２７ １２１ １４４ １３２ １２８

１１教工食堂 ０２６ ０２４ ０２３ ０２６ ０２４ ０２３ ０３０ ０２６ ０２４

８′生活福利及附属用房 （二） １０６ ０９９ ０９５ １０６ ０９９ ０９５ １１８ １０６ ０９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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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专门学院十一项校舍规划建筑面积指标 （ｍ２／生） 表１－２

学校类别 政法院校 财经院校 外语院校 体育院校

科类结构 政法１００％，财经１００％ 外语１００％ 体育１００％

学校规模 ２０００ ３０００ ５０００ １０００ ２０００ ３０００ ５００ １０００ ２０００

十一项指标总计 ２１３１ ２０１２ １８９５ ２５５４ ２２３１ ２１１４ ３６００ ４０４０ ３４０２

一、用自然规模计算合计 １７６３ １６７０ １５７７ ２１１９ １８５３ １７６４ ３０４１ ３６０５ ３０２７

１教室 ２２８ ２２８ ２２８ ３３７ ３３７ ３３７ １３５ １３５ １３５

２图书馆 ２２５ １９９ １７７ ２６４ ２２５ １９９ ２９１ ２４５ ２０７

３实验室、实习场所及附属用房 １３７ １１８ １００ １４８ １１８ １０３ ２４８ ２０５ １８２

４风雨操场 ０６０ ０５０ ０４７ １２０ ０６０ ０５０ １０２０ １６７０ １２９０

５会堂 ０６４ ０４８ ０３６ １１２ ０６４ ０４８ ——— １１２ ０６４

６学生宿舍 ６５０ ６５０ ６５０ ６５０ ６５０ ６５０ ７５０ ７５０ ７５０

７学生食堂 １３０ １３０ １３０ １４１ １３０ １３０ １６１ １４１ １３０

８生活福利及附属用房 （一） ２６９ ２４７ ２０９ ３４７ ２６９ ２４７ ４３６ ３４７ ２６９

二、用折算规模计算合计 ３６８ ３４２ ３１８ ４３５ ３７８ ３５０ ５５９ ４３５ ３７５

９校行政用房 １０７ ０９５ ０８３ １３９ １０７ ０９５ １９７ １３９ １０７

１０系行政用房 １２９ １２４ １１７ １４８ １３９ １３２ １６８ １４８ １３６

１１教工食堂 ０２６ ０２４ ０２３ ０３０ ０２６ ０２４ ０３９ ０３０ ０２６

８′生活福利及附属用房 （二） １０６ ０９９ ０９５ １１８ １０６ ０９９ １５５ １１８ １０６

第二节 教 室

第十四条规定了教室的内容。其中，制图教室、课程设计及毕业设计教室基本上是为工科专业安排的。

工科各专业有毕业设计教室后即不再安排毕业论文教室。电教教室的附属用房包括演播室、控制室、复制

室、软件制作储存室、修理间等。一般大学、专门学院原则上不设大型演播室。

第十五条规定了按科类分的教室规划建筑面积指标 （Ｋ＝０６５，含厕所使用面积），其计算依据是：
一、除外语建筑学两个专业及各科的毕业论文、毕业设计可安排专用教室外，一律不设专用教室。教

室要由教务部门统一安排，穿插排课，以提高其利用率，每周排课不低于２６个学时。
二、各类教室的设计指标按表２的规定执行

各类教室的设计指标 （使用面积ｍ２／座） 表２

教室类别 设计指标

普

通

教

室

３０人以下外语专业小班教室 （用课桌椅） １８
３０人左右讲课、辅导、习题课小教室 （用课桌椅） １６
６０人以上各类合班教室 （用连式固定课桌椅或活动桌椅） １０
理、工、农、林、医各科普通教室平均数 １２
文、法、财经，艺术、体育各科普通教室平均数 １３
制图教室、课程设计教室 ３０
毕业设计教室 （用９００×１１００ｍｍ２图板） ４０
毕业设计教室 （用７００×９００ｍｍ２图板） ３０
毕业论文教室 １６

注：设计指标中已包括讲台、走道和多留１５％旁听座位所需的使用面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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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六条规定了按学校类别分的教室规划建筑面积指标。本指标是根据第十五条的分科指标及第十一

条的各类学校科类结构预测值规定的。如学校预测的科类结构与第十一条的预测值出入较大，可按实进行

调整。

第三节 图 书 馆

第十七条规定了图书馆的内容。大学、专门学院的图书馆是为了扩大师生员工的知识领域，提高精神

文明而设置的一项重要建筑，是图书资料和情报信息的中心。图书馆建筑以各种阅览室和书库为主，同时

配套设置目录厅、出纳厅、内部业务用房、技术设备用房、办公辅助用房等。

第十八条规定了按科类分的图书馆规划建筑面积指标 （Ｋ＝０７４，含厕所使用面积），计算的依据是：
一、阅览室的座位数及其设计指标

１学生阅览室只供学生借阅参考书和报纸期刊使用，原则上不设供学生自习的座位。学生阅览室包括
学生普通阅览室、报纸期刊阅览室、特种阅览室 （声像、缩微、善本书阅览室）三部分，其中报刊及特种

阅览室已考虑了部分教职工阅览的因素。学生阅览座位数与学校自然规模的比例应符合表３的规定。
学生阅览座位数与学校自然规模的比例 （％） 表３

科 别

学生阅览室总计 其中：学生普通阅览室

学科自然规模 学科自然规模

５００ １０００ ２０００ ３０００ ５０００ ５００ １０００ ２０００ ３０００ ５０００

理、工、农、

林、医、体
３５４ ２８９ ２３０ ２００ １７６ ２００ １７５ １５５ １４０ １２５

文、法、财经、

艺术
３５４ ３１４ ２５０ ２１７ １９１ ２００ ２００ １７５ １５５ １４０

２教师阅览室的座位数按教师总人数的１６％设置。
３各种阅览室每个座位所占使用面积 （已包括走道及一般工具书架所占面积），学生普通阅览室为

１８ｍ２，报纸期刊阅览室为２０ｍ２，特种阅览室为３０ｍ２，教师阅览室为３５ｍ２。
二、书库藏书量及书库面积

１一般大学、专门学院的书库面积按表４所定的藏书量计算。
一般大学、专门学院图书馆藏书量 （万册） 表４

科 别
学 科 自 然 规 模

５００ １０００ ２０００ ３０００ ５０００

理、工、农、林、

医、体育
１２ ２２ ４０ ５４ ７５

文、法、财经、

艺术
１３ ２６ ４８ ６６ １００

重点学校及个别藏书量已超过表４的一般学校可按实际的藏书量预留一定的发展余地规划书库的面积。
大学、专门学院必须对过时期刊及复本书籍进行经常性处理，防止藏书量无限增加。

２按２０％到３０％的图书实行开架阅览，中外文图书的比例为８∶２计算，每平方米书库使用面积的藏书
量，理、工、农、林、医、体育各科为３００册，文、法、财经、艺术各科为３２０册。外语院校外文图书所占
比重较大，但藏书量较少，仍可按３２０册／ｍ２的标准计算书库的面积。
三、目录厅和出纳厅

１目录厅包括目录柜、阅览桌及通道的面积。目录厅按每万册藏书１２ｍ２的指标计算其使用面积，其
中，目录柜按每本书制卡４到５张并预留２５％的容量计算其使用面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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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出纳厅包括工作人员的办公面积及读者排队面积。出纳厅按每个学生００３到００８ｍ２的指标计算其使
用面积。

四、内部业务用房，技术设备用房、办公辅助用房

根据大量调查，这三种用房的使用面积与阅览室、书库使用面积之和呈一定的比例关系。本指标按表

５所列的比值分别计算其使用面积。
三种用房与阅览室、书库合计使用面积的比例 （％） 表５

科 别 内部业务用房 技术设备用房 办公及辅助用房

理、工、农、林、医、体育 １０ ５ ５—１０

文、法、财经、艺术 ９ ４５ ５—９

使用条文表７所列指标时应注意的事项如下：
一、学校有不同科类的学生时，应将规划建筑面积指标相同的各科学生数相加作为计算规模，不得用

各科的学生数去分别套用较高的规划建筑面积指标。例如３０００人规模的师范学院。文理科学生各１３５０人，
体育科学生１８０人，艺术科学生１２０人，使用条文表７计算图书馆规划建筑面积时，因理科与体育科的指标
相同，应将两科的规模相加为１５３０人，并用插入法求得其规划指标为２２５ｍ２／生。同样，因文科与艺术科
的指标相同，应将两科的规模相加为１４７０人，并用插入法求得其规划指标为２４６ｍ２／生。全校图书馆的规
划建筑面积指标应为 （２２５×１５３０＋２４６×１４７０）÷３０００＝２３５ｍ２／生。
二、学校有专科生时应将有关科的本专科生的人数相加作为该科的计算规模。

第十九条规定了按学校类别分的图书馆规划建筑面积指标。本指标是根据第十八条的分科指标及第十

一条的各类学校科类结构预测值规定的。如学校预测的科类结构与第十一条的预测值出入较大，可按实进

行调整。例如某３０００人规模的综合大学，学校预测的科类结构为理科７００人 （占２３３％，表３预测为
３５％），文科１３００人 （占４３３％，表３预测为２８％），工科３００人 （占１０％，表３预测为１３％），政法财经
７００人 （占２３３％，表３预测为２４％）。因学校预测的科类结构与条文表３的预测值出入较大，故需要调正
计算图书馆的规划建筑面积指标如下：理工科共１０００人由条文表７查出规划指标为２４５ｍ２／生，文法财经
共２０００人由条文表７查出规划指标为２２５ｍ２／生，全校图书馆的规划指标应为 （２４５×１０００＋２２５×２０００）÷
３０００＝２３２ｍ２／生。此指标与条文表８中３０００人规模综合大学的指标２３５ｍ２／生略有出入。

第四节 实验室实习场所及附属用房

（以下简称 “实验室”）

第二十条规定了实验室的内容及其未包括的部分。

第二十一条规定了按科类分的实验室 （不含计算中心）规划建筑面积指标 （Ｋ＝０６５左右，含厕所使
用面积）。大学、专门学院的实验室由两部分组成。一部分是基础课和专业基础课所需的实验室，其建筑面

积基本上与学生人数呈线性关系；另一部分是专业课及自选科研项目所需的实验室，其建筑面积主要决定

于专业的个数、专业课的门数、实验进行的方式、实验应配备的仪器设备的套数、仪器设备的体形及占用

的面积等，与学生人数呈非线性关系，规模小时指标高，规模大时指标低。大学、专门学院的学科和专业

很多，不同的专业及研究方向对实验室的要求各不相同，难以制订很详尽的规划建筑面积指标。本条的指

标是在对各类学校实验室的现状及今后预计的发展作了大量调查研究，用数学回归原理定出各科实验室的

数学模型后确定的。使用本指标时应注意以下各点：

一、本指标是分科的综合平均值。实际上同一科中不同系或专业的指标各不相同，例如化学系及数学

系同属理科，而化学系的指标就远远高于数学系。因此，学校应作统筹安排，同一科中如有些系或专业的

指标高于条文表９，其他一些系或专业的指标就应低于条文表９。
二、艺术科的指标适用于师范院校的音乐、美术专业。非文化艺术院校的一些工艺美术类专业 （如服

装设计、装璜设计、工业造型设计、装饰雕塑、装饰绘画等）所需的专业用房可参照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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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大学、专门学院有专科生时应将有关科的本、专科生的人数相加作为该科的计算规模。

第二十二条规定了按学校类别分的实验室规划建筑面积总指标。其中 “实验室”的指标是根据第二十

一条的分科指标及第十一条的各类学校科类结构预测值规定的。如学校预测的科类结构与第十一条的预测

值出入较大，可按实进行调整。“计算中心”的指标包括主机房及其配套用房、终端室两部分。主机房的配

备标准，工科院校、综合大学配中型机，师范、农业、林业、政法、财经院校配小型机，外语、体育院校

配微机。

第五节 风 雨 操 场

第二十三条规定了非体育院校风雨操场的规划建筑面积指标。非体育院校的风雨操场是为了贯彻德、

智、体、美全面发展的方针。为解决冬季、雨季上体育课的需要而设置的。一般应设置标准篮 （排）球场

若干个以及体育器械场、器械库、体育教研室、淋浴室、更衣室、卫生间等，不设看台。４０００人以下规模
的学校原则上设一个标准篮 （排）球场 （净尺寸１５ｍ×２８ｍ），四周放宽安放体育器械；４０００人及４０００人以
上规模的学校设两个或两个以上的标准篮 （排）球场，也可在篮 （排）球场总面积中调剂安排一些其他设

施如羽毛球、举重、乒乓球的运动场地等。规模大于５０００人的一般或重点非体育院校应按条文表１１－２的
规定规划风雨操场，不得套用条文表１１－１中５０００人规模的指标。
第二十四条规定了体育院校风雨操场的规划建筑面积指标。体育院校风雨操场是学校的主要教学用房，

一般宜设置篮 （排）球房、田径房 （或田径跑廊）、体操房、游泳房、羽毛球房、乒乓球房、举重房、武术

房等项目，各个项目的参考建筑面积见表６。在不突破总面积的前提下，学校可以增减项目或在项目之间
调剂面积。

体育院校各种体育场馆参考建筑面积 （ｍ２） 表６

学校自然

规模

篮 （排）

球房
田径房 体操房 游泳房

羽毛

球房

乒乓

球房
举重房 武术房 总计

５００ １４００ １３００ １０００ ８００ — ６００ — ５１００

１０００ ３０００ ４０００ ２５００ ３６００ １２００ ８００ ４００ １２００ １６７００

２０００ ７０００ ７０００ ３５００ ４０００ ２０００ ２０００ ８００ ２０００ ２５８００

第二十五条规定了师范院校风雨操场的规划建筑面积指标。师范院校一般均设有体育系 （专业），除按

条文表１１－１的规定安排非体育系学生的风雨操场外，尚应根据同等规模体育院校的标准安排体育系学生
的风雨操场。本指标根据师范院校科类结构的预测值确定 （体育系的规模占全校总规模的６％）。如学校未
设体育系，其风雨操场指标仍应执行第二十三条的规定；已设体育系但其规模与全校总规模之比与６％出
入较大，可按实进行调整。

第六节 校行政用房

第二十六条规定了校行政用房的内容。

第二十七条规定了校行政用房的规划建筑面积指标。（Ｋ＝０６５，含厕所使用面积）。办公室的标准，一
般工作人员每人使用面积４ｍ２，各级领导人员的办公面积酌情提高。在人员编制及机构设置方面，已根据
国家教委的有关文件及近年来党中央及国务院关于加强高等学校党的领导及加强思想政治工作的有关指示，

作了相应的安排。

第七节 系行政用房

第二十八条规定了系行政用房的内容。

第二十九条规定了系行政用房的规划建筑面积指标 （Ｋ＝０６５，含厕所使用面积），其计算依据是：
一、系办公用房是根据各类学校设系的数量及其规模按表７的指标进行计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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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办公用房指标 （使用面积ｍ２） 表７

系的折算规模 ３００ ５００ １０００

合 计 １５０ ２０５ ２７０ ４００

１主任及系办公室 ２０ ４０ ５０ ７０

２资料室、学籍档案室 ８０ １００ １４０ ２２０

３党团办公室 ３０ ４０ ５０ ６０

４会议会客室 ２０ ２５ ３０ ５０

二、大学、专门学院的教师一般不坐班，但青年教师及不在校内居住的高中级教师仍应安排一定的办

公桌位。据此，教研室 （学科组）的办公用房按教师人数的３０％设办公桌位，每桌位使用面积４ｍ２；其余
７０％的教师每人设使用面积为１ｍ２的座席以解决开会和政治学习等活动的需要。

第八节 会 堂

第三十条规定了各种规模的大学、专门学院的会堂座位数、建筑面积及相应的规划建筑面积指标。规

模大于５０００人的一般及重点学校均按条文表１６－２的规定执行，不得采用条文表１６－１中５０００人的指标。
为了加强会堂的声光效果，会堂的座位数最多不宜超过２５００个。

第九节 学 生 宿 舍

第三十一条规定了学生宿舍的内容。

第三十二条规定了各种层次、类别学生的学生宿舍规划建筑面积指标 （Ｋ＝０６０，按居住面积算）。
一、本专科学生的学生宿舍每室宜住４人，最多不超过６人，用双层床，室内配备自修学习桌、固定

书架及衣物、贮藏空间，每生居住面积不超过３６ｍ２。居室外宜配备晒衣小阳台，每１００到２００名学生配备
公用活动室一间，每栋宿舍楼设管理人员办公室１至２间。据此，规划建筑面积指标不宜超过６５ｍ２／生。
体育，公安两专业的本专科生身材一般较高大，活动量大，更衣频繁；美术专业学生需要在居室内安放小

画板进行绘画。这些专业本专科生的学生宿舍规划建筑面积指标不宜超过７５ｍ２／生。
二、研究生、进修生、一般干训生的学生宿舍每室宜住２人，最多不超过３人，每生居住面积不超过

６０ｍ２，用单层床，规划建筑面积指标不宜超过１０５ｍ２／生。处级干训生每生居住面积不超过９０ｍ２，干训楼
中尚应增设辅导教室、资料阅览室、办公室等用房，规划建筑面积指标不宜超过１９ｍ２／生。
三、留学生学生宿舍的指标在附录一的留学生生活用房中另行规定。

第十节 学 生 食 堂

第三十三条规定了学生食堂的内容。留学生的食堂指标已在留学生生活用房中另行规定，不在本指标

之内。学校规模较小时学生食堂宜与教工食堂统一规划建设以提高食堂面积的利用率；学校规模较大时可

将研究生、进修生、干训生的食堂单独建设。

第三十四条规定了学生食堂的规划建筑面积指标 （Ｋ＝０８５）。随着高校后勤管理体制的改革，学生食
堂都采用了独立经营自负盈亏的食堂制，发售饭菜的时间相对延长，餐厅座位的周转率有所提高，因此，

餐厅座位数按学生人数的５６％设置，每个座位使用面积０９４ｍ２。为了不断改善主、副食质量，增加花色品
种，厨房需要增加大量炊事机械并普遍设置冷库，为了保证饮食卫生，生熟生产线要分开并保持一定距离。

这些都需要加大厨房及其附属用房的面积。据此，在学生食堂的总面积中，厨房及其附属用房的面积宜大

于餐厅的面积。

第十一节 教 工 住 宅

第三十五条规定了教工住宅的内容及指标中未包括的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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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六条规定了每百名教职工安排的单元式住宅的套数，各级教师的结构比例及对住宅居住标准的

原则意见，并具体规定要从严掌握三类住宅 （每户建筑面积７０～８０ｍ２）及四类住宅 （每户建筑面积８０～
９０ｍ２）的建设。这些都是确定教工住宅指标的重要依据。
第三十七条规定了教工住宅的规划建筑面积指标 （Ｋ＝０５３，按居住面积算）。

第十二节 教 工 宿 舍

第三十八条规定了教工宿舍的内容及指标中未包括的部分。

第三十九条规定了每百名教职工中需要安排教工宿舍的单身教工人数及各级各类单身人员的居住标准。

第四十条规定了教工宿舍的规划建筑面积指标 （Ｋ＝０６０，按居住面积算）。

第十三节 教 工 食 堂

第四十一条规定了教工食堂的内容及本指标中未包括的部分。教工食堂的具体内容与学生食堂全同。

第四十二条规定了教工食堂的规划建筑面积指标 （Ｋ＝０８５）。教工食堂除供单身教职工、部分
带眷教职工及其家属用膳之外，还要解决学校内外宾临时用膳的需要。入伙人数按教职工人数的

７５％计算，餐厅座位按入伙人数的４０％设置，每个座位占使用面积 ０９４ｍ２，厨房及其附属用房的面
积宜大于餐厅的面积。

第十四节 生活福利及其他附属用房

第四十三条列出了生活福利及其他附属用房的参考内容及本指标中未包括的部分。大学、专门学

院所处的地理位置不同，当地社会服务设施的条件各不相同，每所学校需要安排的项目也不尽相同。

在规划时允许学校在总指标的范围内对具体项目作适当增减，当地可提供社会服务的，学校即可不必

建设。

第四十四条规定了生活福利及其他附属用房的规划建筑面积指标。为便于学校编报设计任务书，

现将各校都必需设置的几项主要用房的规划建筑面积指标列表如表８，供参考。
几项主要生活福利及其他附属用房的规划建筑面积参考指标 （ｍ２／生） 表８

项目名称
学 校 规 模

５００ １０００ ２０００ ３０００ ５０００

生活福利及其他附属用房合计 ５９１ ４６５ ３７５ ３４６ ３０４

其中：１幼儿园 托儿所 ０４０ ０３４ ０３３ ０３２ ０３２

２医务所 （校医院） ０５２ ０５０ ０４８ ０４４ ０４３

３学生活动用房 ０７０ ０３５ ０２４ ０２２ ０１８

４教工离退人员活动用房 ０５６ ０２８ ０１９ ０１８ ０１４

５学生浴室 ０１３ ０１３ ０１３ ０１３ ０１３

６教工浴室 ００７ ００６ ００６ ００６ ００６

７招待所 ０３０ ０２８ ０２７ ０２７ ０２６

８印刷所 ０４０ ０４０ ０３５ ０３０ ０２５

现将表８的有关指标简要说明如下：
一、幼儿园托儿所每６户入园或入托一个小孩，每个小孩平均建筑面积９５ｍ２。
二、医务所 （校医院）的主要任务是医治师生员工的常见病多发病并做好预防保健工作，危重病

人仍应及时转入地方医院诊治。医务所 （校医院）设门诊部及简易病房为全校师生员工及家属服务。

门诊部每百人日门诊４人次，每人次安排建筑面积４～５ｍ２，简易病房每千人设简易病床４张，每床建
筑面积１５ｍ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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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学生活动用房设置学生课外社团、文体、科技、勤工俭学等项活动的用房。

四、教工及离退休人员活动用房设置供教工及离退休人员业余休息、交往、开展文娱活动的各项

用房。

五、学生浴室每４０名学生设一浴位，每个浴位建筑面积５ｍ２。
六、教工浴室入浴人数按全部教职工及家属人数的７５％计，每７５人设一浴位，每个浴位建筑面

积７ｍ２。
七、招待所供外单位来校联系工作的人员及少量来校讲学的专家学者住宿之用。招待所的总床位

数按每百名师生员工设床位１６～１９个计算，普通床位宜占总床位的６５％～８０％，中档床位宜占总
床位数的２０％～３５％。每个床位的建筑面积，普通床位８ｍ２，中档床位２０ｍ２。

八、印刷所承印本校教学科研的各种资料、试卷、刊物及少量尚未公开出版的教材。已批准成立

出版社的学校可适当增加印刷厂的建筑面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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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高等专科学校校舍规划

建筑面积指标

第一节 一 般 规 定

第四十五条规定高等专科学校校舍的构成、规划建筑面积指标所采用的基本参数、学校科类结构

的预测值、各项校舍的内容等均按第二章大学、专门学院的有关规定执行。

第四十六条规定了高等专科学校的学校规模，并规定了学校实际规模与表列规模不一致时各项指

标如何取值。高等专科学校一般均无研究生、进修生、干训生及留学生，因此，本条所列学校规模基

本上都是以专科生人数计的自然规模。

第四十七条规定了各类高等专科学校都必需配备的十三项校舍的规划建筑面积指标 （总计）。本

说明中已将以学校规模为基本参数的十一项校舍的分指标列入表９以便使用。
第四十八条规定高等专科学校如聘有外籍教师或设有专职科研机构、夜大学函授部、设计研究院

（所、室）时，其校舍规划建筑面积指标按大学、专门学院的有关规定执行。

高等专科学校十一项校舍规划建筑面积指标 （ｍ２／生） 表９

学校类别 工业专科学校 师范专科学校 农业专科学校

科类结构 工９５％，文法、财经３５％，理１５％ 理４５％，文４５％，体６％，艺术４％ 农７０％，工２５％，财经５％

学校规模 １０００ ２０００ ３０００ １０００ ２０００ ３０００ １０００ ２０００ ３０００

十一项指标总计 ３４４８ ３０１９ ２８４９ ３０４９ ２５８２ ２５４０ ３４２８ ３０２１ ２８３１

１教室 ３５３ ３５３ ３５３ ２３８ ２３８ ２３８ ２５１ ２５１ ２５１

２图书馆 ２２３ １８９ １６３ ２７２ ２３０ ２１０ ２２３ １９２ １６６

３实验室实习场
所及附属用房

１１０７ ９５９ ８８３ ７１１ ６２４ ５７４ １１８９ １０６０ ９６４

４风雨操场 １２０ ０６０ ０５０ １７６ １２４ １１０ １２０ ０６０ ０５０

５校行政用房 １２５ ０９６ ０８６ １２５ ０９６ ０８６ １２５ ０９６ ０８６

６系行政用房 １３９ １３０ １２７ １３８ １３０ １２７ １３９ １３０ １２７

７会堂 １１２ ０６４ ０４８ １１２ ０６４ ０４８ １１２ ０６４ ０４８

８学生宿舍 ６５０ ６５０ ６５０ ６５８ ６５８ ６５８ ６５０ ６５０ ６５０

９学生食堂 １４１ １３０ １３０ １４１ １３０ １３０ １４１ １３０ １３０

１０教工食堂 ０２５ ０２４ ０２３ ０２５ ０２４ ０２３ ０２５ ０２４ ０２３

１１生活福利及附
属用房

４５３ ３６４ ３３６ ４５３ ３６４ ３３６ ４５３ ３６４ ３３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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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９

学校类别 医学专科学校 政法、财经专科学校 体育专科学校

科类结构 医１００％ 政法１００％，财经１００％ 体１００％

学校规模 １０００ ２０００ １０００ ２０００ ５００ １０００

十一项指标总计 ３３１７ ２８７４ ２３６０ ２０４９ ３４９３ ３９５９

１教室 ２２８ ２２８ ２２８ ２２８ １３５ １３５

２图书馆 ２１７ １８４ ２４２ １９８ ２６８ ２１７

３实验室、实习场所、
附属用房

１１０２ ９４２ １２７ １０６ ２０９ １８３

４风雨操场 １２０ ０６０ １２０ ０６０ １０２０ １６７０

５校行政用房 １２５ ０９６ １２５ ０９６ １７８ １２５

６系行政用房 １４４ １３２ １３７ １２９ １６８ １４８

７会堂 １１２ ０６４ １１２ ０６４ — １１２

８学生宿舍 ６５０ ６５０ ６５０ ６５０ ７５０ ７５０

９学生食堂 １４１ １３０ １４１ １３０ １６１ １４１

１０教工食堂 ０２５ ０２４ ０２５ ０２４ ０２８ ０２５

１１生活福利及附属用
房

４５３ ３６４ ４５３ ３６４ ５７６ ４５３

第二节 高等专科学校各项校舍规划建筑面积指标

第四十九条规定高等专科学校的教室、风雨操场，系行政用房、会堂、学生宿舍、学生食堂的规

划建筑面积指标均按大学、专门学院的有关规定执行。

第五十条规定了高等专科学校按科类分及按学校类别分的图书馆规划建筑面积指标。高等专科学

校图书馆除藏书量小于同类型同规模的大学、专门学院外，其他均与大学、专门学院相同。据此，其

规划建筑面积指标略低于同类型同规模的大学、专门学院。本条所确定的规划建筑面积指标按表１０
所列的藏书量计算。

高等专科学校图书馆藏书量 （万册） 表１０

学科规模 ５００ １０００ ２０００ ３０００

理、工、农、医、体育科 １０ １７ ３２ ４０

文、法、财经、艺术科 １２ ２２ ３８ ———

第五十一条规定了高等专科学校按学校类别分的实验室实习场所及附属用房的规划建筑面积指

标。高等专科学校在教学过程中强调理论知识的运用和实践动手能力的培养，因此，基础课及专业基

础课的指标宜略高于大学、专门学院，专业课及自选科研项目的指标宜略低于大学、专门学院，两项

指标之和宜与大学、专门学院持平。高等专科学校计算中心的指标低于大学、专门学院，故总的实验

室指标略低于大学、专门学院。

第五十二条至第五十六条分别规定了高等专科学校教工住宅、教工宿舍、校行政用房、教工食

堂、生活福利及其他附属用房等五项校舍的规划建筑面积指标。由于高等专科学校的人员编制及教职

员中高层次人员的比例均略低于同类型同规模的大学、专门学院，以上五项校舍的规划建筑面积指标

也略低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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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普通高等学校规划建设用地指标

第一节 一 般 规 定

第五十七条规定了普通高等学校规划建设用地的内容及本用地指标中未包括的四部分，学校如需

要其中的某些部分时，应报请有关主管部门另行拨给。

第五十八条规定了普通高等学校各项用地指标所采用的基本参数。

第五十九条规定了普通高等学校科学合理节约土地所应采取的措施。我国土地十分紧张，但高等

学校在教学、实验、科研建筑中又有短时间内出现大人流的特点，不宜建高层建筑。为了科学合理地

节约土地，就必须在不影响使用功能的前提下，适当提高建筑层数及建筑覆盖率，在校园总体规划设

计中尽量集中紧凑地布置各种建筑物。本条对各项主要建筑的层数及建筑覆盖率都作了规定。

第六十条规定了每所普通高等学校都必须安排的三项用地 （校舍建设用地、体育设施建设用地、

专用绿地）的规划建设总指标。

第二节 各项用地规划指标

第六十一条规定了普通高等学校的校舍建设用地指标，其计算依据见第五十九条。

第六十二条规定了普通高等学校体育设施建设用地指标 （大学、专门学院与高等专科学校相同）。

体育是增强学生体质、提高健康水平、保证完成学习任务，使他们成为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建

设人才的重要教学活动，在用地上必须给予保证。本指标的计算依据是：

一、非体育院校按下述标准配备体育设施。

１田径场按表１１的标准配备。３００米跑道田径场每个占地面积９２４０ｍ２ （１３６０２ｍ×６７９２ｍ），４００
米跑道标准田径场每个占地面积１５７９６ｍ２ （１７２６０ｍ×９１５２ｍ）。５０００人以上规模的学校一般为重点学
校。

普通高等学校田径场配备标准 表１１

学校自然规模 ≤１０００ ２０００～５０００ ８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１２０００ ≥１５０００

３００米跑道田径场 １个 ——— １个 ——— １个 ———

４００米跑道标准田径场 ——— １个 １个 ２个 ２个 ３个

２篮球场每２５０名学生设一个，每个占地面积６０８ｍ２ （净面积４２０ｍ２）。
３排球场每２５０名学生设一个，每个占地面积３２２ｍ２ （净面积１６２ｍ２）。
４网球场每１５００名学生设一个，每个占地面积７２０ｍ２。
５综合投掷区每５００名学生设一个区。
６器械场每５００名学生设一个区，每个区占地面积２５０ｍ２ （包括单杠、双杠、吊环等）。
７障碍物场地每３０００名学生设一个，每个占地面积８００ｍ２。
二、体育院校无论规模大小均配备 ４００米标准田径场一个，室外游泳池一个，并适当增加篮球

场、排球场、网球场的个数。

第六十三条规定了普通高等学校专用绿地的规划指标 （大学、专门学院与高等专科学校相同）。

高等学校是城市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为了改善环境及小气候，必须安排一定的专用绿地。考虑到我

国土地十分紧张，本条规定的指标仅为每个学生６ｍ２，按全校师生员工及其家属统一计算，则每人只
有约３ｍ２。如学校所在的地方政府的规定大于上述指标，所增加的土地应另行拨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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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十四条规定了普通高等学校校舍建设用地的各项补助指标。大学、专门学院的研究生、进修

生、干训生、留学生所需的校舍面积远远大于本科生，除按条文表３０的规定与本科生安排相同的校
舍建设用地指标外，尚应安排一定的补助指标。此外，专职科研机构、夜大学函授部，外籍教师都需

要一定的校舍，其相应的用地指标在表３０中未予安排，因此，应另行规定其校舍建设用地指标。为
简便计，以上两种指标统称为 “校舍建设用地补助指标”。

第六十五条规定了农林院校及普通高等学校生物系所需专门实习场地的用地参考指标 （大学、专

门学院与高等专科学校相同）。有关学校可参照这个指标编制用地计划报有关主管部门审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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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一 大学、专门学院留学生及外籍教师

生活用房规划建筑面积指标

第一款根据国家教委与建设部联合制定的 《高等学校来华留学生生活用房建设标准》规定了留学

生生活用房的内容及其规划建筑面积指标。留学生的层次按研究生和研究学者占 ３０％，本科生和普
通进修生占７０％安排。留学生的居住标准，研究生和研究学者的 １／６住附设卫生间、厨房的套间卧
室，每套使用面积３０ｍ２，另外的５／６住带卫生间的单人卧室，每间使用面积１５ｍ２；本科生和一般进
修生的４０％住带卫生间的单人卧室，每间使用面积１２ｍ２，另外的６０％住双人间卧室，每间居住面积
１５ｍ２，设公用卫生间、盥洗室及浴室。

第二款根据国家教委与国家外国专家局 （８６）教基字第１８８号联合通知规定了外籍教师生活用房
的内容、居住标淮，并补充规定了其他生活用房的规划建筑面积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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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二 大学、专门学院专职科研机构

用房及夜大学函授部用房规划

建筑面积指标

第一款规定了专职科研机构用房的内容及其规划建筑面积指标。此项用房主要是专业性的研究用

房，并配套安排少量的办公用房。专职科研机构工作人员的住宅、宿舍、食堂、生活福利附属设施等

已在第二章第十一至第十四节中作了规定。未经主管部门批准，由学校自行设置的科研机构的用房不

予安排。

第二款规定了夜大学函授部行政用房的内容及其规划建筑面积指标。夜大学的教学、实验用房利

用本校的有关校舍挖潜解决。函授部辅导站用房原则上租用校外房屋或由本校挖潜解决，确有困难，

需要在校内建设少量辅导用房时，可按在册函授生人数的一定比例 （例如１／２０左右）增建必要的教
室、学生宿舍及学生食堂，并报主管部门审批。夜大学、函授部工作人员的住宅、宿舍、食堂、生活

福利附属设施等已在第二章第十一至第十四节中作了规定。

０４



附录三 本规划面积指标使用方法举例

例 ｌ非采暖地区的某师范大学，经批准的学校自然规模为４０００人，其中本科生３９００人 （理科

１７５０人，文科１７５０人，体育２４０人，音乐６０人，美术１００人），学位研究生１００人 （理科５０人，文
科５０人）。试求教室、图书馆、实验室实习场所及附属用房三项校舍的规划建筑面积。

（提示）：该校理科生共 １７５０＋５０＝１８００人，占总规模的 ４５％，文科生共 １７５０＋５０＝１８００人占
４５％，体育２４０人占６％，艺术共１６０人占４％，科类结构与预测值相同，可以直接套用按学校类别分
的三项校舍的有关指标。因该校位于非采暖区，无采暖地区补助。

（解） 一、教 室

查表６，算得规划建筑面积＝４０００×２３８＝９５２０ｍ２。

二、图 书 馆

查表８，并用插入法得规划建筑面积＝４０００×１２（２３５＋２０３）＝８７６０ｍ
２。

查表７，研究生补助面积＝（５０×０５０）＋（５０×０５５）＝５３ｍ２。
合计规划建筑面积＝８７６０＋５３＝８８１３ｍ２。

三、实验室实习场所及附属用房

查表１０，并用插入法得规划建筑面积＝４０００×１２（５９５＋５２６）＝２２４２０ｍ
２。

查表９，研究生补助面积＝（５０×２００）＋（５０×０２０）＝１１０ｍ２。
合计规划建筑面积＝２２４２０＋１１０＝２２５３０ｍ２。
例２ 严寒地区某师范大学，经批准的学校自然规模为４０００人，其中本科生３９００人 （理科１４００

人，文科１８８０人，体育３００人，音乐１２０人，美术２００人），学位研究生１００人 （理科４０人，文科６０
人）。试求教室、图书馆、实验室实习场所及附属用房三项校舍的规划建筑面积。

（提示） 该校理科生共１４００＋４０＝１４４０人，占学校总规模的 ３６％，文科生共 １８８０＋６０＝１９４０
人占学校总规模的４８５％，体育３００人，占７５％，艺术共３２０人，占８％。因实际的科类结构与本指
标的预侧值出入较大，需要调整计算三项校舍的规划建筑面积指标。根据第十二条的规定，要增加

６％的严寒地区补助面积。

（解） 一、教 室

查表 ５，算得规划指标 ＝（２２１×３６％）＋（２６０×４８５％）＋（１３５×７５％）＋（３３７×８％）＝
２４３ｍ２／生。

规划建筑面积＝４０００×２４３＝９７２０ｍ２。
加严寒地区补助后，规划建筑面积＝１０６×９７２０＝１０３０３ｍ２。

二、图 书 馆

１理科、体育科的指标相同，计算规模＝１４４０＋３００＝１７４０人，占全校总规模的４３５％。
文科、艺术科的指标相同，计算规模＝１９４０＋３２０＝２２６０人，占全校总规模的５６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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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 表 ７，并 用 插 入 法 算 得 规 划 指 标 ＝ ２４５－（２４５－２０７）×７４０[ ]１０００ ×４３５％ ＋

２２５－（２２５－１９９）×２６０[ ]１０００ ×５６５％＝２１８ｍ
２／生。

规划建筑面积＝４０００×２１８＝８７２０ｍ２。
２查表７，研究生补助面积＝（４０×０５０）＋（６０×０５５）＝５３ｍ２。
３合计规划建筑面积＝８７２０＋５３＝８７７３ｍ２。
加严寒地区补助后，合计规划建筑面积＝１０６×８７７３＝９２９９ｍ２。

三、实验室实习场所及附属用房

１查 表 ９，并 用 插 入 法 算 得 规 划 指 标 ＝ １０９１－（１０９１－９３）×４４０[ ]１０００ ×３６％ ＋

０５８－（０５８－０４１）×９４０[ ]１０００ ×４８５％＋ １５５６－（１５５６－１２３２）×２０[ ]２００ ×８％＋１９８×７５％＝

５２５ｍ２／生。
（注：体育科的规模３２０人小于表列最小规模５００人，采用５００人的指标１９８ｍ２／生）。

规划建筑面积＝４０００×５２５＝２１０００ｍ２。
２查表９，研究生的补助面积＝（４０×２０）＋（６０×０２０）＝９２ｍ２。

３查表１０，计算中心的规划建筑面积＝４０００×１２（０３２＋０２４）＝１１２０ｍ
２。

４合计规划建筑面积＝２１０００＋９２＋１１２０＝２２２１２ｍ２。
加严寒地区补助后合计规划建筑面积＝１０６×２２２１２＝２３５４５ｍ２。
例３ 非采暖地区某工学院经批准的学校自然规模为５０００人，其中，本科生４５００人 （工科４２５０

人，理科７５人，财经１７５人），学位研究生３００人 （均工科），进修生 １００人 （均工科），留学生 １００
人 （均工科）。经批准的全校教职工人员编制共１９５０人。试求全校的总规划建筑面积。

（提示）： 该校工科学生共４２５０＋３００＋１００＋１００＝４７５０人，占全校总规模的９５％，理科生７５
人占１５％，财经１７５人占３５％。科类结构与预测值一致，可以直接套用有关的表格。根据表２，该
校的折算规模＝４５００＋３００×２＋１００×１５＋１００×３＝５５５０人。

（解） 一、用学校自然规模计算的各项校舍

１查表４－１，规划建筑面积＝５０００×２４０７＝１２０３５０ｍ２。
２查表７、表９、表１７，研究生补助面积＝３００×（０５０＋２００＋４００）＝１９５０ｍ２。
３查表１７，进修生补助面积＝１００×４００＝４００ｍ２。
４查附表１，留学生补助面积＝１００×（３１６６－６５－１３）＝２３８６ｍ２。
合计规划建筑面积＝１２０３５０＋１９５０＋４００＋２３８６＝１２５０８６ｍ２。

二、用学校折算规模计算的各项校舍

查表４－１，规划建筑面积＝５５５０×３２２＝１７８７１ｍ２。

三、用批准的全校教职工人员编制总数计算的各项校舍

查表４－２，规划建筑面积＝１９５０（３４１４＋２３３）＝７１１１７ｍ２。

式中６５及１３系指将留学生按自然规模视为本科生时的学生宿舍及学生食堂规划指标。在按自然规模计算的１２０３５０ｍ２中已算

过一次，不应重算，此处应减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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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校总的规划建筑面积＝１２５０８６＋１７８７１＋７１１１７＝２１４０７４ｍ２。
例４ 一般采暖区的某工学院经批准的学校自然规模为 ５０００人，其中，本科生 ４０００人 （工科

３６００人，理科１５０，财经科２５０人），专科生５００人 （均工科），学位研究生 ３００人 （工科 ２９０人，理
科１０人），进修生１００人 （均工科），留学生１００人 （均工科）。经批准的全校教职工人员编制共１９３０
人。试求全校的总规划建筑面积。

（提示）：该校工科学生共３６００＋５００＋２９０＋１００＋１００＝４５９０人，占全校总规模的９１８％，理科
生共１５０＋１０＝１６０人，占３２％，财经科２５０人，占５％。因实际的科类结构与本指标的预测值出入
较大，需要调整教室、图书馆、实验室实习场所及附属用房三项校舍的规划建筑面积指标。根据第十

二条的规定，要增加４％的采暖地区补助面积。根据表 ２，该校的折算规模＝４０００＋ （５００×０９）＋
（３００×２）＋（１００×１５）＋（１００×３）＝５５００人。

（解） 一、用学校自然规模计算的各种校舍

１教 室

查表５，全校规划指标＝（３６０×９１８％）＋（２２１×３２％）＋（２２８×５％）＝３４９ｍ２／生。
规划建筑面积＝５０００×３４９＝１７４５０ｍ２。
２图书馆
理科、工科的指标相同，计算规模取 ４５９０＋１６０＝４７５０人，占全校总规模的 ９５％，财经科学生

２５０人，占５％。

查表７，并用插入法算得规划指标＝ １８２－（１８２－１５４）×１７５０[ ]２０００ ×９５％＋２９５×５％＝１６４ｍ
２／

生。

（注：财经科规模２５０人小于表列最小规模５００人，采用５００人规模的指标２９５ｍ２／生）

规划建筑面积＝５０００×１６４＝８２００ｍ２。
查表７，研究生补助面积＝３００×０５０＝１５０ｍ２。
合计规划建筑面积＝８２００＋１５０＝８３５０ｍ２。
３实验室实习场所及附属用房

查表９，并用插入法算得规划指标 ＝ ８２８－（８２８－７９３）×５９０[ ]１０００ ×９１８％＋１２９０×３２％＋

１４６×５％＝７８９７ｍ２／生。
（注：理科及财经科的规模均小于表列的最小规模５００人，采用５００人规模的指标１２９０ｍ２／生及１４６ｍ２／生）

规划建筑面积＝５０００×７８９７＝３９４８５ｍ２。
查表１０，计算中心的规划建筑面积＝５０００×０３５＝１７５０ｍ２。
查表９，研究生补助面积＝３００×２０＝６００ｍ２。
合计规划建筑面积＝３９４８５＋１７５０＋６００＝４１８３５ｍ２。
４学生宿舍
查表１７，本专科学生宿舍＝４５００×６５＝２９２５０ｍ２。
研究生、进修生，学生宿舍＝（３００＋１００）×１０５＝４２００ｍ２。
查附表１，留学生宿舍 （含食堂）＝１００×３１６６＝３１６６ｍ２。
合计规划建筑面积＝２９２５０＋４２００＋３１６６＝３６６１６ｍ２。
５学生食堂
查表１８，规划建筑面积＝（５０００－１００）×１３０＝６３７０ｍ２ （留学生食堂已算过，应减去）。
６风雨操场、会堂、生活福利及其他附属用房 （一）

查条文说明表１－１，规划建筑面积＝５０００×（０４７＋０３６＋２０９）＝１４６００ｍ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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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八项校舍合计规划建筑面积＝１７４５０＋８３５０＋４１８３５＋３６６１６＋６３７０＋１４６００＝１２５２２１ｍ２。

二、用学校折算规模计算的各种校舍

查表４－１，规划建筑面积＝５５００×３２２＝１７７１０ｍ２。

三、用批准的全校教职工人员编制总数计算的各种校舍

查表４－２，规划建筑面积＝１９３０×（３４１４＋２３３）＝７０３８７ｍ２。

四、总 计

全校总的规划建筑面积＝１２５２２１＋１７７１０＋７０３８７＝２１３３１８ｍ２。
加一般采暖地区补助后，总的规划建筑面积＝１０４×２１３３１８＝２２１８５１ｍ２。
上述总规划建筑面积中未计入集中采暖锅炉房的面积。

例５ 某农业大学位于一般采暖区，经批准的学校自然规模为 ４０００人，其中，本科生 ３４００人
（农科２３７０人，工科８３０人，财经２００人），专科生２００人 （农科１００人，工科 １００人），学位研究生
２００人 （农科１５０人，工科 ５０人），进修生 １２０人 （农科 １００人，工科 ２０人），留学生 ８０人 （均农

科）。经批准的全校教职工人员编制共计 １８５０人，其中，专职科研人员 １５０人，夜大学工作人员 ４０
人，函授部工作人员４５人，外籍教师 １５人，农机设计研究院 ５０人。由于函授部校外辅导站不足，
经批准在校内建设一次能对８０名学员进行辅导的辅导站。试计算全校总的规划建筑面积。

（提示）：该校共有农科生２３７０＋１００＋１５０＋１００＋８０＝２８００人，占全校总规模的 ７０％，工科生
８３０＋１００＋５０＋２０＝１０００人占２５％，财经科２００人，占５％。因科类结构与预测值相符，可以直接套
用有关的指标表。根据第十二条的规定，要增加４％的采暖地区补助面积。该校的折算规模＝３４００＋
（２００×０９０）＋（２００×２）＋（１２０×１５）＋（８０×３）＝４４００人。

（解） 一、用学校自然规模计算的各项校舍

１查表４－１，规划建筑面积＝４０００×１２×（２５５１＋２３６３）＝９８２８０ｍ
２。

２查表７、表９、表１７，研究生补助面积＝２００×（０５０＋２００＋４００）＝１３００ｍ２。
３查表１７，进修生补助面积＝１２０×４０＝４８０ｍ２。
４查附表１，留学生补助面积＝８０×［３１６６×１１－（６５＋１３）］＝２１６２ｍ２。
以上合计＝９８２８０＋１３００＋４８０＋２１６２＝１０２２２２ｍ２。

二、用学校折算规模计算的各项校舍

查表４－１，规划建筑面积＝４４００× ３４５－（３４５－３２２）×１４００[ ]２０００ ＝１４４７２ｍ
２。

三、用批准的全校教职工人员编制总数计算的各项校舍

查表４－２，规划建筑面积＝（１８５０－１５）×（３４１４＋２３３）＝６６９２２ｍ２ （１５为外籍教师人数）。

四、根据需要可以配备的各项校舍

１专职科研机构及设计研究院
查附表３，专门业务用房规划建筑面积＝（１５０×３３）＋（５０×１５）＝５７００ｍ２。
查第四十二条，第四十四条，教工食堂与生活福利及其他附属用房规划建筑面积 ＝ （１５０＋５０）

×（０７０＋３４０）＝８２０ｍ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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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合计＝５７００＋８２０＝６５２０ｍ２。
２夜大学、函授部用房
查附表４，行政用房规划建筑面积＝４０×１０＋４５×１２＝９４０ｍ２。
查第四十二条、第四十四条，教工食堂与生活福利及其他附属用房规划建筑面积＝ （４０＋４５）×

（０７０＋３４０）＝３４９ｍ２。
校内辅导站的教室、学生宿舍、学生食堂规划建筑面积＝８０×（２５１＋６５０＋１３０）＝８２５ｍ２。
以上合计＝９４０＋３４９＋８２５＝２１１４ｍ２。
３外籍教师生活用房
根据附录一第二款的规定，安排三室户２套，二室户８套，一室户５套，规划建筑面积＝ （２×

８０）＋（８×６５）＋（５×４５）＝９０５ｍ２。
查附表二，外籍教师其他生活用房规划建筑面积＝１５×７０＝１０５ｍ２。
以上合计＝９０５＋１０５＝１０１０ｍ２。
４共计
以上三项共计规划建筑面积＝６５２０＋２１１４＋１０１０＝９６４４ｍ２。

五、总 计

全校总的规划建筑面积＝１０２２２２＋１４４７２＋６６９２２＋９６４４＝１９３２６０ｍ２。
增加采暖地区补助后，全校总的规划建筑面积＝１０４×１９３２６０＝２００９９０ｍ２ （未计集中采暖锅炉房

的面积）。

例６ 严寒地区的某医学专科学校经批准的学校规模为１５００人 （均医科），批准的全校教职工人

员编制共５１０人。试求全校总的规划建筑面积。
（提示）： 该校的科类结构与预测值一致。可以直接套用有关的表格。根据第十二条的规定需

增加严寒地区补助面积。

（解） 一、用学校规模计算的十一项校舍

查表２２－１，规划建筑面积＝１５００×１２（３３１７＋２８７４）＝４６４３３ｍ
２。

二、用批准的全校教职工人员编制总数计算的两项校舍

查表２２－２，规划建筑面积＝５１０×（３３０６＋２２５）＝１８００８ｍ２。

三、总 计

全校总的规划建筑面积＝４６４３３＋１８００８＝６４４４１ｍ２。
增加严寒地区补助后，全校总的规划建筑面积＝１０６×６４４４１＝６８３０７ｍ２。（未计集中采暖锅炉房的

面积）。

例７ 非采暖地区的某工业专科学校经批准的学校规模为 ２４００人，其中工科 ２２００人，财经 ２００
人。批准的全校教职工人员编制共８０５人。试计算全校总的规划建筑面积。

（提示）： 该校工科学生占全校总规模的 ９１６７％，财经科占 ８３３％，科类结构与预测值有出
入，需要调整教室、图书馆、实验室实习场所及附属用房三项校舍的规划指标。

（解） 一、用学校规模计算的十一项校舍

１教室
根据第四十九条并查表５，规划指标＝（３６０×９１６７％）＋（２２８×８３３％）＝３４９ｍ２／生。

５４



规划建筑面积＝２４００×３４９＝８３７６ｍ２。
２图书馆

查表 ２３，算得规划指标 ＝ １８４－（１８４－１５６）×２００[ ]１０００ ×９１６７％＋２７７×８３３％＝１８６６ｍ
２／

生。

（注：财经科的规模２００人小于表列最小规模５００人，采用５００人规模的指标２７７ｍ２／生）

规划建筑面积＝２４００×１８６６＝４４７９ｍ２。
３实验室、实习场所及附属用房

查第五十一条及表 ９，算得规划指标＝ ９５３－（９５３－８７７）×２００[ ]１０００ ×９１６７％＋１４６×８３３％

＝８７１８ｍ２／生。
（注：财经科的规模２００人小于表列最小规模５００人，采用５００人规模的指标１４６ｍ２／生）

查表２５，计算中心指标＝０１５ｍ２／生。
合计规划指标＝８７１８＋０１５＝８８６８ｍ２／生。
规划建筑面积＝２４００×８８６８＝２１２８４ｍ２。
４其它八项校舍
查条文说明表９，２０００人规模时八项校舍规划指标合计＝１５１８ｍ２／生。
３０００人规模时八项校舍规划指标合计＝１４５０ｍ２／生。

用插入法算得规划建筑面积＝２４００× １５１８－（１５１８－１４５０）×４００[ ]１０００ ＝３５７７９ｍ
２。

５合计
以上十一项校舍规划建筑面积合计＝８３７６＋４４７９＋２１２８４＋３５７７９＝６９９１８ｍ２。

二、用批准的全校教职工人员编制总数计算的两项校舍

查表２２－２，规划建筑面积＝８０５×（３３０６＋２２５）＝２８４２５ｍ２。

三、总 计

全校总的规划建筑面积＝６９９１８＋２８４２５＝９８３４３ｍ２。
例８ 某新建的财经学院经批准的学校自然规模为２５００人 （均本科生），拟征用的土地上有水塘、

河流占地共２５０００ｍ２。试计算该校的征地面积。
（提示）：第五十七条规定不适于进行建筑的河流池塘的面积应在用地指标之外另行增加。

（解） 查表２９，三项用地 （校舍建设、体育设施建设及专用绿地）面积＝２５００×１２（６３＋５８）

＝１５１２５０ｍ２。
该校共需征地面积＝１５１２５０＋２５０００＝１７６２５０ｍ２ （合２６４亩）。
例９ 某新建的综合大学批准的学校自然规模为５０００人，其中，本科生４２００人，学位研究生４００

人 （文、理各半），进修生２００人，留学生２００人。本科生及学位研究生中有生物系学生３５０人。在批
准的教职工人员编制中有专职科研人员２００人 （理科１２０人，文科８０人），夜大学工作人员３０人，函
授部工作人员４０人，外籍教师１０人。新选的校址为一般丘陵地，起伏不大。试计算共需征地若干。

（提示）：该校除三项用地面积外，尚应增加各种校舍建设用地补助面积及专用实习场地面积。

（解） 一、三项用地的总面积

查表２９，规划用地面积＝５０００×５４＝２７００００ｍ２。
６４



二、各种校舍建设用地补助面积 （查表３２）

１研究生补助面积＝（２００×２６）＋（２００×２３）＝９８００ｍ２。
２进修生补助面积＝２００×１６＝３２００ｍ２。
３留学生补助面积＝２００×５８＝１１６００ｍ２。
４专职科研人员用地面积＝（１２０×７４）＋（８０×６１）＝１３７６０ｍ２。
５夜大学工作人员用地面积＝３０×５４＝１６２０ｍ２。
６函授部工作人员用地面积＝４０×５６＝２２４０ｍ２。
７外籍教师用地面积＝１０×６１＝６１０ｍ２。
以上七项合计＝４２８３０ｍ２。

三、专门实习场地用地

查表３３，生物实习园用地面积＝３５０×７０＝２４５００ｍ２。

四、总 计

该校共需用地面积＝２７００００＋４２８３０＋２４５００＝３３７３３０ｍ２ 〔合５０６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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